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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選_

聘
諸

鄞
大
法
宫
玉
波
先
生
擔
任
總
、
 

各
就
專
攻
，
擔
任
各
册
之
主
；

a

，
分
別
敦
聘
權
威
學
行
，
 

H
及
主
編
姓
柃
如
左
：

1.

民法總則論文選輯

2.
民法債編論文選輯
 

i

民法物權論文選輯
 

4.
民
法
親
屬
繼
承
論
文
選
輯 

i

商
事
法
論
文
選
輯 

民̂事訴訟法論文選輯

7.
強
制
執
行
法
破
産
法
論
文
選
輯

8.

刑法總則論文選輯

9.

刑法分則論文選輯

10.

刑
事
訴
訟
法
論
文
選
輯 

h

國際私法論文選輯

鄭
玉
波
敎
授 

鄞
玉
波
敎
授 

鄭
玉
波
敎
授 

戴
東
雄
敎
授 

林
咏
榮
敫
授 

楊
建
華
敎
授 

楊
建
華
教
授 

蔡
墩
銘
敎
授 

蔡
墩
銘
敎
授 

陳
樸
生
敎
授 

馬
漢
寳
教
授



法
學
論
文
選
輯

民
主
、
法
治
，
國
家

r

現
代
化」

之
特
徵
也
。
吾
國
廣
土
衆
民
，
將
來
完
成
統
一
，
堂
堂
大
國
，
而
 

欲
現
代
化
，
則
舍
民
主
、
法
治
而
外
，
別
無
捷
徑
。
惟
民
主
須
賴
法
治
以
為
運
作
，
亦
郎
法
治
為
民
主
之
 

基
礎
。
故
吾
人
今
日
當
務
之
急
，
在
乎
推
動
法
治
。
法
治
不
僅
指
國
家
依
法
行
政
及
依
法
蕃
判
而
言
，
人
 

民
之
依
法
生
活
尤
為
切
要
。
蓋
人
無
論
個
人
團
體
，
事
無
論
大
小
公
私
，
彼
此
關
係
之
處
理
，
相
互
.問
題
 

之
解
決
，
苟
能
悉
以
法
律
為
其
準
繩
，
則
正
義
伸
，

紛
宇
息
，
社
會
和
諧
，
經
濟
繁
榮
，
國
家
馬
有
不
現
 

代
化
者
乎
？

其
次
，
法
治
須
以
人
人
有
守
法
精
神
為
前
提
；
而
守
法
精
神
則
建
築
於
法
律
知
識
普
及
之
上
•，法
律
 

知
識
之
普
及
，
又
以
法
學
之
昌
明
為
後
盾
。
法
學
昌
明
之
途
甚
多
，
出
版
法
广
于
書
籍
，
供
法
學
之
研
究
， 

不
失
為
要
道
o
多
年
來
，
吾
國
出
版
業
已
蓮
勃
發
展
，
出
版
物
之
數
量
，
亦
日
益
增
多
，
固
屬
可
喜
之
現
 

象
，
然
而
出
版
物
中
，
有
關
法
学
者
，
則
比
率
甚
少
，
足
徵
法
學
之
不
受
重
視
，
法
律
知
識
之
未
能
普
及
 

，
則
法
治
云
者
，
皇
不
徒
託
空
言
耶
？

五
南
圏
書
出
版
有
限
公
司
以
出
版
法
学
書
籍
為
主
，
近
年
來
已
刊
行
甚
多
，
對
於
法
學
界
研
究
參
考
 

上
頗
有
贡
獻O

民
國
七
汁
二
年
春
，
其
總
經
理
楊
榮
川
先
生
擬
出
版

「

法
學
論
文
選
辑

」

十
一
册
，
嘱
余

總

序 

i
 •



法
學

4
1

文
選
輯
 

• 
二

擔
任
總
主
編
。
余
雖
從
事
法
學
有
年
，
但
對
於
編
辑

一

道
，
經
驗
不
足
，
原
不
敢
承
乏
斯
任
，
佴
念
及
出
!v

卞

版
法
學
刊
物
，
為
法
学
昌
明
之
手
段
，
亦
為
國
家
法
治
之
原
動
力
，
個
人
统
泰
列
法
學
界
之
末
。，
又
為
國 

民
之
一
份
子

，
則
又
貴
無
旁
贷
，。不
得
不
勉
盡
棉
薄
矣
。
爰
商
諸
法
學
先
進
及
友
好
，
欣
承
惠
允
擔
任
各 

册
之
主
编
，
共
裏
斯
举
，
計
：

L

民
法
總
則
。编
，

2.
民
法
債
编
，

3.
民
法
物
權
编
，
由
本
人
擔
任
。

4
民
法 

親
屬
编
及
繼
承
編
，
由
戴
東
雄
先
生
擔
任
。

5.
刑
法
總
則
，

6.
刑
法
分
則
，
由
蔡
墩
銘
先
生
擔
任
。

7.
商 

事
法
，
由
林
咏
榮
先
生
擔
任
。

8.
民
事
訴
訟
法
，
由
楊
建
華
先
生
擔
任
。

9.
刑
事
訴
訟
法
，
由
陳
樸
生
先 

生
擔
任
。
10.
强
制
執
行
法
及
破
產
法
，
由

#•
建
華
先
生
擔
任
。
让
國
際
私
法

.

由
馬
漢
寶
先
生
擔
任
。
於 

是
著
手
研
訂

「

編
辑
要
旨

」
，.
開
始
兔
集
論
文
，
迨
選
稿
初
定
，
乃
由
五
南

•圖
書
出
版
有
限
公
司-
函
徵 

各
論
文
原
作
者
同
音

^
轉
載
，
歷
時
一
年
，
現
已
定
稿
，
共
選
論
文
五
二
五
篇
，
除
選
辑
要

t

，
詳
見

T

凡 

例」

及
各
册「

編
辑
説
明

」

，
於
此
不
贅
外
，
茲
當
出
版
之
際
，
應
敍
明
編
辑
緣
起
及
經
過
，
并
向
各
册 

主
编
先
生
及
各
篇
論
文
原
作
者
，
致
最
大
之
敬
意
與
謝
意
。
同
時
因
本
選
辑
篇
幅
有
限
，
總
主
編
個
人
所 

見
不
廣
，
不
無
遺
珠
之
憾
。
至
於
本
選
辑
設
計
之
未
週
，
校
之
趺
漏
，
均
所
難
免
。
倘
濛
斯
学
宏
達
，
 

不
吝
賜
正
，
則
無
任
企
幸
！

鄭
玉

波

序

於

台
大
法
學
院
研
究
室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四
月
二
曰



法
學
論
文
選
輯

凡 

例

I

、
本
選
輯
旨
在
提
供
司
法
界
、
律
師
界
以
及
從
事
法
學
硏
究
者
，

進
♦
一

步
深
入
硏
究
參
考
之
用
0'

尤
可
作
爲
各
大 

學
法
律
系
、
所
學
生
硏
修
各
法
之
補
充
敎
材
。

一
 

一
、
本
選
輯
败
錄
之
論
文
，
始
自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，
以
迄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止
。
擧
凡
發
表
於
國
內
著
名
之
法
學
期
刊 

中
之
法
學
論
著
，
富
於
學
術
參
考
價
値
者
，
均
在
蒐
羅
之
列
。
至
於
非
法
學
期
刊
中
之
法
學
論
著
，
若
其
內
容 

翔
實
、
見
解
精
闢
，
確
有
參
考
價
値
者

，
亦
予
輯
入
，
以
免
遺
珠
之
憾c

三
、
本
選
輯
係
依
下
列
標
摩
，
選
其
重
要
而
有
價
値
之
法
學
論
文
，
加
以
輯
成
：

L
對
向
來
之
法
學
論
爭
點
，
提
出
精
闢
獨
到
之
見
解
者
。

2
•發
掘
法
律
新
問
題
，
加
以
探
討
分
析
而
有
創
見
者
o 

:

3.
分
析
闡
述
現
行
法
之
規
定
，
而
內
容
新
穎
，
鞭
辟
入
裏
，
深
得
法
律
眞
義
者
。

4
介
紹
外
國
立
法
例
或
判
解
、
學
說
，
而
有
助
於
本
國
法
律
問
題
之
解
決
茗
。

四

、
本
選
輯
依
法
律
別
編
輯
成
册
，
共
計
十一

種

，
每
種
書
名
如
下
：

L
民
法
總
則
論
文
選
輯(

上

、
下

)

；

2
民
法
債
編
論
文
選
輯(

上

、
中
、
下)

；



法
等
論
文
逼
輯
 

• 

二 •

&

民
法
物
權
論
文
選
輯

(

上

、
下

)

；

4

民
法
親
屬

•

繼
承
論
文
選
輯
；

5

商
事
法
論
文
選
輯

(

上
、

T

 )

；

&

民
事
訴
訟
法
論
文
選
輯

(

上

、

一
卜

)

；

7
,

強
制
執
行
法

•

破
產
法
論
文
選
輯
；

&

刑
法
總
則
論
文
選
輯

(

上

、
下

)

；

9.

刑
法
分
則
論
文
選
輯

(
上

、
下

)

•，

讥
刑
事
訴
訟
法
論
文
選
輯
；

 

，

11.

國
際
私
法
論
文
選
輯

(

上
、
F

 )

。

i[

、
本
選
輯
論
文
之
編
排
，
按
其
探
討
主
題
，
依
各
法
之
編
章
次
第
、
法
條
順
序
，
列
其
先
後
，
不
考
慮
論
文
發
表 

時
間
，
以
利
讀
者
之
硏
究
，
並
便
理
論
系
統
之
建
構
。

六

、
本
選
輯
所
收
論
文
中
，
其
所
引
用
之
法
令
條
文

，

間
或
已
有
修
正
者

，

爲
了
保
存
原
文
面
貌

，

在
編
排
時
一
仍 

其
舊
，
不
加
更
動
。

七

、
本
選
輯
於
每
篇
論
文
文
末
，
均
註
明
該
論
文
出
處
，
發
表
之
年
、
月
以
及
期
刊
之
卷
、
期

，
俾
便
讀
者
查
考
，
 

並
示
不
敢
掠
美
之
意
。

八
、
本
選
輯
所
收
之
論
文
作
者
中
，
有
現
任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，
有
在
各
大
學
法
律
系
、
所
桥
任
敎
席
，
有
從
事

N-
J

法 

審
判
工
作
，
亦
有
從
事
律
師
業
務
者

,

均
爲
硏
究
斯
學
之
學
者
專
家
，
爲
使
讀
者
續

«

文
而
得
識
其
入
起
兒
，



遂
於
每
篇
論
文
之
後
附
上「

作
者
簡
介J

，
對
該
文
作
者
之
學
經
歷
及
現
職
，
略
作
介
紹
，
藉
此
可
知
各
學
者 

專
家
之
學
術
有
所
專
精

，
或
可
供
讀
者
進一

步
硏
究
之
參
考
。

九

、
本
選
輯
所
收
論
文
，
除
已
故
及
旅
居
國
外
者
外
，
均
已
獲
得
原
作
者
之
同
意
准
予
刊
載
，
§,
>
分
作
者
甚
至
就
原 

論
文
再
作
潤
飾
或
修
17
，
在
此
謹
誌
謝
忱
。
至
於
少
數
作
者
或
用
筆
名
發
表
，
或
因
地
址
異
動
等
因
素
以
致
無 

法
取
得
連
繫
，
在
此
深
表
歉
意
。

十

、
本
選
輯
各
册
之
後
附
錄
各
該
法
重
要
論
文
索
引
，
擧
凡
登
載
於
法
學
專
業
期
刊
之
論
文
均
在
網
羅
之
列
，
編
成 

索
引
，
以
供
參
考
。



民
法
債
編
論
文
選
輯

為

B

耳

兑

月 

裔

棄

含

傦
法
為
交
易
法
，
緹
範
吾
人
之
動
態
，
包
羅
甚
廣
,
尤
其
我
民
法
債
篇
因
採
民
商
統

一

制
度
之
結
果
 

,

有
關
商
事
之
規
定
，
納
入
不
少
，
故
其
範
圍
更
大
，
法
條
達
六
百
餘
，
佔
民
法
總
條
文
之
半
數
。
另

一

 

方
面
，
債
法
為
民
法
中
理
論
最
精
奥
之
所
在
，
而
債
之
遂
則
，
又
為
債
法
理
論
之
薈
萃
，
錯
綜
複
雜
，
不
 

易
究
詰
，
故
学
者
對
於
憤

'

、研
究
莫
不
深
戚
秣
手
，
亦
莫
不

"戚
興
t

，
蓋

「

射
人
先
射
馬
，
擒
賊
要
 

擒
王」

,

学
問
如
作
戰
，
亦
當
如
是
耳
。
歷

'
 

氷
，
研
究
債
法
減
鱿
衆
；
所
發
表
之
著
作
亦
夥
，
專
書
有
 

之
，
論
文
有
之
，
已
由
價
法
敎
科
書
時
代
，
，
入
債
法
專
題
研
究
時
代
，
货
我
法
學
界
之
光
也
。
惟
專
書
 

固
不
難
流
傳
，
論
文
則
極
易

•散
佚
，
若
不
編
辑
成
册
，
不
惟
研
究
者

A
申
資
料
不
便
，
而
作
者
之
所
究
結
 

晶
亦
纷
失
可
惜
。
五
南
圈
書
出
版
有
限
公
司
有
签
及
此
，
乃
每
印
法
学
論
文
選
辑
，
用
心
甚
善
。
其
中
民
 

法
債
篇
之
編
辑
，
嘱
余
擔
任
。
余
任
重
才
輕
。
黽
勉
從
事
，
現
已
編
辑
完
竣
，
共
選
入
論
文
七
十
篇
，
都
 

1

百
零
五
萬
言
。
本
擬
對
於
有
價
值
之
論
文
，

f

網
羅
，
然
队
於
篇
幅
，
力
不
從
心
，
但
望
能
有
續
辑
 

,

以
免
遺
永
之
臧
。
兹
當
刊
行
之
際
，
應
予
説
明
者
如
下
：

編
缉
說
明
 

*  

一
 

.



民
法
債
拟

C

文
邋
作 

,
二

_
、
論
文
之
排
列
，
依
編
排
體
例
應
按
法
典
之
聿
次
為
之
。
惟
民
法
債
篇
條
文
雖
多
，
但
分
幸
過
少

 

,
僅
有
二
聿
，
而
分
節
甚
多
。
故
本
辑
論
文
之
排
列

J
不
得
不
明
標
章
次
，
隱
含
節
次
，
以
期
幷
然
有
序
。

二
、
第
一
聿
憤
之
通
則
，
債
之
通
則
卽
講
学
上
簡
稱
之

r

價
總

」

，
自
民
法
第
一
百
五
十
三
條
至
第

 

三
百
四
十
四
條
、
計

-
百
九
十
二
條
，
共
分
六
節
。
本
聿
共
選
論
文
四
十
八
篇
。
蓋
債
總
乃
憤
法
理
之
總

 

«

,
故
此
方
面
有
關
之
論
著
特
多
，
因
之
選
辑
亦
多
。
其
中
有
關
第
一
節
憤
之
發
生
者
二
十
五
篇

(
|
〜

 

二
五

)

，
對
於
契
約
、
代
理
權
授
與
、
無
因
管
理
、
不
當
得
利
及
侵
權
行
為
有
虮
之
論
文
，
均
分
别
辑
列

 

。
尤
其
有
關
定
型
化
契
約
或
附
合
契
約
之
論
文
及
契
約
责
任
與
侵
權
行
為
责
任
競
合
之
論
文
，
或
為
新
興

 

之
問
題
，
或
為
爭
議
之
所
在
，
本
辑
各
選
數
篇
以
供
比
較
研
究
。
其
次
有
關
不
當
得
利
及
侵
權
行
為
之
檢

 

文
亦
各
選
辑
多
篇
，
因
斯
二
者
亦
為
債
之
發
生
之
重
要
原
因
，
問
題
複
雜
，
值
得
研
究
也
。
第
二
節
債
之

 

標
的
，
有
關
論
文
暫
無
遥
合
本
選
辑
所
定
鳢
例
者
，
從
缺
。
第
三
節
債
之
效
力
，
此
為
價
總
之
中
心
，
故

 

選
辑
論
文
十
四
篇

(

二
六〜

三
九

)

，
以
示
研
究
重
點
乏
所
在
。
第
四
節
多
數
債
務
人
及

$

人
，
僅
選

 

1

篇

(

四
〇

)

。
第
五
節
價
之
移
轉
，
則
選
兩
篇

(

四
一
、
四
二
 

)

。
第
六
節
債
之
消
滅
，
較
為
重
要
，

共
選
六
篇

(

四
三〜

四
八

)

，
其
中
關

於
清
償
、
提
存
、
抵
銷
三
者
均
有
之
，
至
於
免
除
及
混
同
二
者
，

 

較
為
次
要
，
乃
亦
從
缺
。

三
、
第
二
聿
各
種
之
债
，
各
種
之
債
在
講
学
上
簡
稱

「
債
各

」

，
自
民
法
第
三
百
四
十
五
條
至
第
七

 

百
五
十
六
條
，
計
四
百
十
二
條
，
共
分
二
十
四
節
，
其
條
文
雖
多
，
但
所
涉
及
之
理
論
則
遠
不
如
債
璁
，



故
有
關
之
論
文
較
少

。
本
選
辑
僅
選
入
有
關
買
责
者
二
篇

(

四
九
、
五
C

〕

，
有
W

租
貨
者
五
篇

(

五
一
 

〜

五
五)

，
有
關
借
贷
者
一
篇

(

五
六)

，
有
關
承
视
者
五
篇

(

五
七〜

六一 

)

，
有
關
出
版
者
一
篇

( 

六
二

)

，
有
關
倉
翠
者

一

篇(

六
三)

，
有
關
運
送
營
業
者

一

篇(

六
四)

，
有
關
指
示
證
券
及
無
記
名
 

證

券

者
一

篇(

六
五)

，
有
關
終
身
定
期
金
者

一

篇(

六
六)

，
及
有
關
保
證
者
四
篇

(

六
七〜

七o
)

。
其
餘
各
節
如
互
易
、
交
互
計
算
、
躓
與
等
等
，
均
少
論
文
可
辑
，
故
亦
從
缺
。

四
、
本
辑
論
文
之
排
列

，
以
梅
仲
協
先
生
之
遺
作
，
冠
諸
編
首
者
，
乃
表
示
對

一

代
民
法
孕
大
師
之

 

崇
敬
也
。
蓋
梅
先
生
當
年
主
持
台
大
法
律
研
究
所
，
注
重
大
陸
法
系
法
制
之
研
究
，
嚴
限
学
生
進
修
德
文

 

,

結
果
畢
業
生
赴
德
留
学
習
法
者
多
，学
成
蹄
國
任
敎
者
、

^

S
,

發
表
法
学
論
文
，
推
動
法
学
進
步
，
獲
有
 

今
日
之
豐
頦
成
果
。
吾
人
選
辑
法
学
論
文
之
際
飲
水
思
源
，
對
此
於
法
学
有
偉
大
貢
獻
之
学
者
用
得
不
肅

 

然
起
敬
耶
？
又
所
選
之
論
文
中
，
由
理
論
界
執
筆
者
有
之
，
由
實
務
界
撰
述
者
有
之
，
兼
容
並
採
者
，
因
 

理
論
與
實
務
宜
倂
重
也
。
至
於
作
者
中
已
有
少
數
作
古
者
，
然
其
所
遺
之
大
作
，
曾
不
因
時
序
之
遞
嬗
而

 

退
色
，
後
之
学
者
，
觀
其
議
論
之
宏
辯
，
踵
事
增
華
，
發
揚
光
大
，
使
我
法
学
飩
與
世
界
之
法
学
齊

«
, 

甚
或
超
越
之
，
則
本
辑
之
編

，

亦
與
有
縈

馬

！

最
後
編
者
学
驗
不
足

，

破
潙
難
免

，

海
内
宏
遠
不
吝
踢
敎

 

,

則
無
任
戚
幸
。

主
編
人
鄭
玉
波
謹
識

七
十
二
年
七
月
 

鵪
袢
說
明
 

•

三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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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.
美
國
法
上
契
約
類
別
及
所
謂
意
思
之
一
致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1

-

梅仲協

-

美
國
法
上
所
謂
契
約

(
c
o
n
t

 ract 

)

，
係
指1 
一
以
上
的
當
事
人
，
具
備
相
當
約
因
，
約
定
作
爲
或
不
作
爲

一 

定
的
事
情
，
而
在
法
律
上
得
以
强
制
其
履
行
的
意
思
之

I

致(

合
意)

而
言
。
所
以
契
約
應
該
具
有
四
種
主
要
的
特

徵

。(
一 

)

契
■

當
事
人
的
意
思
之.1

致

，
在
技
術
上
的
用
語
，
卽
所
謂
合
意
。
合
意
，
就
是
當
事
人
對
於
契
約

%

之|

切
的
條
款
，
必
已
互
相
同
意
。
可
是
合
意

(
A
g
r
e
e
m
e
n
t

 

)

，
並
非
卽
係
契
約
。
要
想
成
爲
契
約
，
務
使 

其
在
法
律
上
有
强
制
履
行
的
可S

才
行
。
雙
方
當
事
人
應
了
解
這

一

合
意
，
有
其
法
律
上
的
拘
束
在
，
縱
或
當
事 

人
的|

方

，
無
此
意
思
，
但
其
行
爲
或
情
節
，
足
以
使
人
認
其
有
此
意
願
者
，
仍
不
妨
於
契
約
的
成
立
。
不

1

係 

I

種
社
交
的
約
定
，
卽
如
與
友
人
相
約
，
共
渡
假
期
，
則
非
係
契
約
，
事
至
顯
然
。
意
思
的
表
示
，
全
然
由
於
憤
怒 

、
誇
耀
、
戲
謔
、
酒
醉
，
或
因
受
劇
烈
的
刺
激
，
而
爲
之
者
，
亦
不
能
認
爲
可
構
成
契
約
的
要
約
。
此
外
，
爲
最
近 

親
屬
之
血
親
，
服
其
勞
務
，
除
依
其
情
形
，
可
認
爲
有
訂
立
契
約
的
意
思
外
，
應
推
定
爲
無
償
行
爲
，
而
不
能
謂
係 

契
約o

〔
/〕

其
两
法
上
契
約
麵
則
及
所
謂
意
思
之
一
玖

 

•

三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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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

判
例 一 

) 

Keller 

V
.
H
O
l
d
e
r
m
a
n
,

 

H

 

M
i
c
h
.
1
2
4
8

 

( 

1863 

)

。

H
有
意
戲
謔
，
對
K
提
出
要
約
，
願
以
三
百
美
元
，
買
入
其
銀
質
舊
錶I

枚

•R
則
此
錶
僅
倘
美
金
十
元
而
已 

。K

i

所
請
，
於
是
H
卽
與
以
三
，百
元
之
支
票
，
唯
聲
明
此
票
尙
未
可
兌
現
，
擬
在
票
面
註
明
待
有
存
款
卽
行
照 

兌
字
樣
，
但
亦
未
曾
記
載
。
嗣
K
就
支
票
提
起
訴
訟
。K
直
至
傳
訊
之
日
，
尙
持
有
此|

舊
銥
，
而
願
當
庭
返
還
於 

原
告
。
統
觀I
切
證
據
，
雙
方
當
事
人
，
當
時
均
施
缺
乏
誠
怠
，
不
過
怠
存
戲
弄
而
已
。

此
案
H
勝
訴
。
以
當
事
人
都
不
具
有
可
得
强
制
執
行
的
意
思
故
也
。
雙
方
的
支
付
，
都
在
戲
諕
，
原
告
並
不
希 

望
以
錶
賣
出
，
而
被
告
亦
無
意
於
買
入
此
錶
，
所
以
並
未
爲
契
約
的
作
成
。

(

判
例
二 

) 

Higgins 

<. 
L
e
s
s
i
g
,

私 9 

I
l
rA

p
p
.

仁59 

( 

189
8

 

) 
o

L
有
馬
具|

副

，
價
約
十
五
美
元
，
爲
賊
所
竊
。
在
發
覺
被
竊
的
時
候
，L
頗
受
剌
■

，
揚
言
將
以|

百
美
元 

，
購
索
姦
人
，
且
另
以I

百
美
元
，
延
聘
律
師
起
訴
。
當
時
復
以
極
粗
科
的
詞
句
，
詛
咒
賊
盜
。
過
了
幾
天
，
見

一 

童
子
，
在
破
布
堆
中
，
覓
得
馬
具
的一

部
份
，」

卽
以
美
金1 

一
角
五
分
爲
酬
，
並
囑
之
曰
，
如
獲
全
璧
，
當
再
給
美 

金

|

元

。
在
當
初
匕
揚
言
如
何
重
金
購
盜
，
如
何
聘
請
律
師
的
時
候，

H;IZ

親
耳
聞
之
，
旋
H
果
偵
知
盜
人
，
告
之 

於
L

，
可
是
L
却
拒
不
予
以
百
金
，
且
亦
不
延
聘
律
師
訴
追
。
於是

：1:便

向
法
院
提
起
給
付
報
酬
之
訴
。

此
案
L
勝
訴
。
認
契
約
笼
不
存
在
。
其
判
決
理
由
略
稱
：r 
L
當
時
係
表
示
其
憤
怒
的
情
緖
，
並
誇
張
其
詞
，
 

如
何
對
賊
訴
究
。
這

僅

僅

足

I

種
過
份
刺
激
的
表
現
，
却
不
能
認
爲
確
有
訂
立
契
約
的
意
®
^
。J

這I

解
釋
，
乃
依 

據
於
L
之
另I

作
爲
，
卽
其
對
那
發
見
馬
具I

部
份
的
童
子
，
只
給
他
很
少
的
錢
，
若
能
全
部_

獲

，
也
不
過
得
報



酬I

元
耳
。

(

二)

契
約
應
該
有
兩
方
的
當
事I

。I

人
有
時
固
亦
可
以
不
同
的
資
格
，
作
成
種
種
行
爲
，
但
是
不
能
與
自 

己
訂
立
契
約
。
契
約
當
氣
人
人
數
之
最
低
限
，
應
爲
一

 

一
個
不
同
之
人
格
者
，
至
其
最
高
數
額
，
則
不
加
限
制
，
縱

係
 

有
千
萬
人
，
亦
屬
無
妨
。
當
事
人
尙
須
具
有
訂
立
契
約
的
能
力
，
亦
宜
加
以
肯
定
。

‘這
，當
事
人一

詞

，
含
有
技
術
上 

的
意
義
。
在
書
面
契
約
中
，
發
見
有
所
謂
甲
方
當
事
人
與
乙
方
當
事
人
之
稱
者
，
這
是
把
若
干
之
人
，
連
爲

I

組

， 

在
契
約
上
有
其
同
樣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
 

，

(

三)

契
約
須
具
備
約
因(c

o
n
s
i
d
e
r
a
t
i
o
n
〕

。
盼
因
有
欠
缺
時
，
便̂

g

成
爲
法
律
上
之
債
。
人
之
所 

以
同
意
作
成
某I

行
爲
者
，
必
有一 
t

效
之
緣
由
或
誘
引
在,

足
以
使
其
自
願
受
其
拘
束
。
在
法
律
上
的
用
語
，
這 

個
緣
由
或
誘
引
，
輙
稱
之
曰
約
因
o

假
若
約
定
是
由
于
施
與
時
，
則
此
約

1
S
N

 ,

在
遒
德
上
也
許
受
其
拘
束
，
但
在 

法
律
上
並
不
負
擔
義
務
。
所
以
空
虛
的
約
定
，
亦
卽
不
具
約
因
的
約
定
，

法
院
誚
求
强
镧
履
行
。

(

四)

契
約
的
成
立
，
應
該
是
有
關
於
債
務
的
負
擔
，
或
就
物
有
所
作
爲
。
卽
如
金
錢
的
支
付
，
工
作
的
實
施 

,

物
的
交
付
，
或
對
於
契
約
當
事
人
之

I
方
有
權
爲
某I

行
爲
時
，
予
以1

是

。
要
之
，
凡
不
背
於
法
律
的
事
情 

，
都
可
充
作
契
約
的
內
容o

契
約
的
類
別
，
有
如
下
述
：

㈠
印
章
契
約(

C
o
n
t
r
a
c
t

 

U
u
d
e
r

 

S
e
a
l

 
)

印
章
是一

種
古
舊
的
標
記
，
迄
今
却
尙
有
其
應
用
處
。
卽
如
有
臞
不
動
產
的
移
轉
，
撖
保

1

的
設
定
，
公
司 

契
約
的
訂
立
等
種
種
重
要
書
面
，
都
須
蓋
用
印
章
。
在
許
多
州
，
雜
印
章
的
羞
用
，
足
以
推
定
其
有
約
因
的
存
在
。

一
 

〔

J

〕
其
國
法
上
輳
I

類
則
及
所
«

意
篡
戋
一
致

V

 

* 

4
 

,



民
法
債
鵷
綸
文
遣
轉

 

•

六

4

㈡
片
務
契
約
興
雙
務
契
約

(
u
n
i
t
a
t
e
r

fiL
a
n
d

 B
i
l
a
t
e
r
a
l

 

C
o
n
t
r
&
c
U

 

)

僅
有
當
事
人
之一

方

，
.
作
成
約
定
‘，
而
他
方
爲
了
道一

約
定
’，
曾
已
完
成
某一

行
爲
者
，
這
種
契
約.
，
謂
之
片

*

務
契
約
。
下
列1 1

種,

均
屬
之:
L
關
於
現
時
者
，
例
如
鐵
路
公
司
，
約
定
運
送
已
經
購
票
的
旅
客
於
特
定
之
目
的 

地

。2
關
於
將
來
者,

例
如
約
定
假
若
遺
失■物
被
拾
得
而
受
返1
者

，
當
給
與I

定
的
報
酬
。
所
謂
双
務
契
約,

卽

* 

9
 

•

係
交
互
的
相
與
約
定
是
。
例
如
在
貨
物
的
定
製
•，

製
i

約
定
91

造
並
交
付
其
貨
物
，
而
定
貨
者
則
約
定
受
領
貨
物

#
支
付
其
價
金
。

㈢
明
示
契
約
與
默
示
契
約

(
I
m
p
l
i
e
d

 C
o
n
t
r
a
c
t
*

 

))

.
從
立
證
的
觀
點
言.
，
契
紗
得
分
爲1
示
的
與
默
瓦
的
兩
類.
。
在

當

事

人

以

文

語

言

，
表
示
其
全
部
之
意
思

* 

a

哮

，
這
種
契
約
，
謂
之
明
示

sk

約

。
在
當
事
人
以
行
爲
或
動
作
表
現
其
意
思
哈
，
是
之
謂
默
示
契
約
。
當
事
人
一
方

•> 

» 

. 

• 

.

,
明
知
從
他
方
受

♦其
利
益

，
而
f

情
形
，自
己
應
該
負
擔
給
付
，
方
爲
合
理
者
，
此
瞭
便
有
默
示
契
約
的
存
在
。

 

例
如
承
租
人
在
租

_
玥
垠
留
蒴
资
，
尚
亂
纊
占
有
租
章
錄

t
而
出
租
人

i

表
示
興

»'
者
,
櫊
躐
認
其
爲
默
示
更
新

 

其
租
賃
契
約
。

* 

»

(

判
例
一 

)
M
c
k
e
v
i
t
t

 

et 

a

r

v. 

G
o
s
e
n

 

A
g
e
a
r
e
w
e
r
i
e
s
,

 

I
n
c
:

 

H

 

W
a
s
h
.
( 

2d 

) 

5
0
,
1
2
6

 

p
a
c
。
( 

2
d

 

) 

( 

S
4
2

 

) 
o

原
告
均
係
某一

律
師
團
的
律
師
，
訴
求
被
告
給
付
公
費
。
緣
被
告
曾
聘
請
原
告
等
爲
其
法
律
顧
問
，
並
代
爲
經 

收
款
項
，
歷
來
原
告
所
經
辦
的
專
件
，
被
告
都
曾
予
以
接
受

,

唯
對
於
公
費
的
多
寡
，
則
當
時
尙
無
成
議
，
原
告
認 

爲
此
乃I

默
示
的
契
約
，
請
求
就
其
所
經
辦
的
事
件
，
給
以
相
當
的
報
酬
。



此
案
原
告
勝
訴
。
認
爲
確
有
默
示
契
約
的
存
在
。
其
判
決
理
由
稱

：
按
默
示
契
約
，亦
係
當
事
人
的
合
意
之一 

種

，
此
項
合
意
，
專
由
於
行
爲
或
動
作
而
完
成
，
而
無
庸
具
備

一

，定
的
言
詞
或
書
面♦,
唯
亦
必
當
事
人
有
此
立
約
的 

意
思,

且
互
相一

致
者
然
後
可
，
斯
固
與
明
示
契
約
同
，
但
其
所
以
異
於
明
示
契
約
，
端
在
於
立
證
的
方
式
有
差
別 

耳
。(

判
例
二 

) W
o
o
d
s

 

V
.  

F
i
f
t
y

 

T
h
i
r
d

 

U
n
i
o
n

 

T
r
u
s
t

 

C
o

 
•
 

,  

54 

o
h
i

o'A
p
p

 

3
0
3
,
6

 

N
.
E
.

 

( 

2d 
) 
9
8
7

 

( 

1936 

)

。

原
告
訴
稱
，
曾
爲
其
母
經
理
價
値
約
八
萬
美
元
的
財
產
，
請
求
其
母
之
遺
囑
執
行
人
，
應
紹
興
以
相
簪
的

♦

。
據
證
人
證
稱
：
曾
親
聞
其
母
生
前
對
原
告
有
言
，
無
論
替
她
做
了
何
事
，
都
願
給
以
酬
謝
。
但
無
法
證
明
究
竟
給 

過
多
少
，
或
依
照
某一 
•標
準
給
付
。
因
而
遺
嘱
執
行
人
辯
稱
：
這
不
i

證
實
確
有
默
示
契
約
的
存
在
。

此
案
遺
囑
執
行
人
勝
訴,

認
爲
無
法
證
明
確
有
默
示
契
約
之
存
在
。
其
判
決
理
由
稱
：「

約
定一

詞

，
並
非
在

任
何
情
形
*
都
可
認
爲
係
屬
契
約
之
意
思
表
示
。
父
母
子
女
之
間
，
誼
關
血
親
，
感
情
密
切

,

彼
此
互
服
勞
務
，
事

屬
尋
常
，
並
不一

定
具
有
獲
取
報
酬
的
意
圖
.

按
照
吾
人I

般
的
經
驗
，
爲
人
子
者
，
爲
母
理
財
，
母
寧
係
子

女
之.
道
德
上
應
盡
的
義
務
。

」

，

㈣
未
履
行
的
契
約
與
已
履
行
的
契
約

(

P

豸c
t
o
r
y

 

a
n
d

 E
x
e
c
u
t
e
d

 C
o
n
t
r
a
c
t
s

 

J

契
約
上
的
義
務1
尙
待
完
成
者,

謂
i

履
行
的
契
約,

其
已
完
成
者,

謂
之
已
履
行
的
契
約
。
例
如
某
商
人

與
製
i

訂
立
契
約
，
定
製•貨
物
，
此
際
就
兩
方
言
,

均
屬
未
履
行
的
契
約
。
唯
在
貨
物
已
經
出
廠
，
且
曾
交
由
輪

〔

/〕
其
國
法
上
昶
約
額
則
及
所
謂
意
思
之
一
致

•
七

.



民
法
債
編
論
文
選
輯

 

•
八

*

船
運
送
於
商
人
時
，
則
就
製
造
商
言.
，
其
契
約
爲
已
經
履
行
，
而
就
該
商
人
言
，
則
其
契
約
仍
屬
未
曾
履
行
，
因
爲 

尙
須
付
款
，
始
能
完
成
其
自
己
的
義
務
。

(
判
例
三)

M
a
t
h
e
r

 

V
。 

M
a
t
h
e
r

 

, 

25 

C
a
K

 

( 

2
CL) 

5
8
2
,
1
5
4

 

P
a
c

 

( 

2
CL) 

6
8
4

 

( 

19 

44 

) 

o依
照H

a
w
a
i
i

的
制
定
法
，
已
婚
女
子
，
不
得
與
其
夫
訂
立
契
約
，
但
夫
妻
間
作
成
有
關
不
動
產
移
轉
的
行
爲 

,

仍
爲
有
效
。
本
件
被
告
，
係
原
告
已
離
之
妻
，
在
未
經
離
異
以
前
，
原
告
曾
爲
被
告
置I

產
業
，
關
於
置
產
的
合 

意

，
双
方
早
已
完
全
履
行
，
並
無
異
議
。
現
原
告
援
引
夫
妻
間
不
得
訂
立
契
約
爲
理
由
，
訴
求
撤
銷
其
爲
妻
置
產
之 

行
爲
o此

案
被
告
勝
訴
。
其
判
決
理
由
稱
：「

按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首
席
大
法
官M

a
r
s
h
a
l

 1

氏
有
言
：
所
謂
未
履
行
的 

契
約
者
，
乃
當
事
人
約
定
作
爲
或
不
作
爲
某I

事
情
的
契
約
，
而
所
謂
已
履
行
的
契
約
，
則
指
契
約
的
目
的
，
已
經 

完
成
者
而
言
，
正
如B

l
a
c
k
s
t
o
n
e

所
云
，
其
與
單
純
的
給
與
，
並
無
二
致
。(

F
l
e
t
c
h
e
r

 

v. 

P
e
c
k
,

 

6 

c
r
a
n
c
h
。 

( 

U
0S

 

) 

87, 

1
3
6

丨

137 

)
本
件
按
照H

a
w
a
i
i

法
律
，
固
曾
有
明
文
允
許
配
偶
間
已
經
完
成 

之
不
動
產
移
轉
，
應
爲
有
效
，…

…

則
本
件
當
事
人
就
已
經
履
行
的
置
產
合
意
，
而
爲
財
產
權
的
移
轉
，
且
其
行
爲

，
早
已
確
定
，
要
難
遽
認
爲
無
效
。」

㈤
準
契
約(

Q
e
2

T:c
o
n
t
r
a
c
t

 

)

在
有
些
情
形
之
下
，
當
事
人
間
並
無
明
示
或
默
示
的
契
約
在
，
但I

方
往
往
因
他
方
的
行
爲
，
受
有
利
益
，
而



依
公
平
原
則
*
應
就
其
所
受
的
利
益
，
有
所
報
償
，
方
爲
正
辦
o
因
此
法
律
推
定
其
有
擬
制
的
契
約
之
存
在
，
而
使 

給
付
的I

方

，
對
於
受
取
利
益
的
他
方
，
提
起
契
約
之
訴
，
請
求
報
償
。
這
種
推
定
的
合
S

，
便
稱
之
曰
準
契
約
。
 

準
契
約
的
認
許
，
乃
依
照
衡
平
原
理
，
使
双
方
當
事
人
，
都
可
獲
得
公
平
與
美
滿
的
結
果
，
故
其
理
論
的
出
發
點
，
 

毋
寧
是
®

於
義
務
的
觀
念
，
而
並
不
依
據
於
當
事
人
的
意
思
。
這
是
普
通
法
法
院
法
官
們
所
發
兑
的I

種
原
則
。
 

他
們
目
覩
大

法
官
公
署
的
高
級
法
庭
，
日
事
擴
張
其
權
限
，
心
多
羨
忌
，
因
亦
尋
求I

種
法
律
上
的
擬
制
，
或
法
律 

所
創
制
的
契
約
，
以
應
付I

切
情
節
複
雜
的
訴
訟
事
件
，
而
使
其
亦
由
普
通
法
法
院
受
理
，
因
而
自
行
擴
充
其
管
轄

(

判
例
四)

K
e
r
r
m
a
n

 
r. 

G
l
e
a
s
o
n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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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

2d 

) 

S
5 

( 

)

原
告
以
所
有
土
地
一
片
，
出
租
於
人
，
限
期
十
年
，
約
定
其
租
金
數
額
，
由
双
方
協
議
定
之
，
如
協
議
不
諧
，
 

由
仲
裁
人
酌
定
，
當
初
双
方
議
定
每
月
租
金
爲
六
百
美
元
。
迨
第
七
年
年
底
，
承
租
人
破
產
，
卽
由
被
告
接
收
，
仍 

依
原
約
，
按
月
付
租
。
嗣
原
告
調
整
租
金
，
双
方
未
能
協
議
，
交
付
仲
裁
*
當
由
仲
裁
人
酌
定
，
其
租
期
之
最
近
一 
一
 

十
個
月
，
每
月
增
爲
七
百
一 

一
十
五
美
元
o

被
告
允
諾
，
並
補
給
各
期
未
付
之
租
金
，
唯
不
願
加
付
利
息
。
原
告
乃
就 

利
息
之
給
付.
，
提
起
訴
訟
。

此
案
原
告
勝
訴
。
被
告
在
此1 

一
十
個
月
中
，
繼
續
經
營
土
地
，
並
引
用
其
應
付
而
未
付
的
租
金
之
全
部
價
値
，
 

就
衡
平
言
，
自
應
給
付
利
息
。
被
告
此
種
負
擔
，
乃
基
於
準
契
約
上
之
義
務
也
，
其
判
決
理
由
稱
：r

當
事
人
之I 

方
，
因
他
方
而
受
利
益
，
倘
任
其
享
受
，
則
必
有
背
衡
平
原
則
者
，
自
應
令
其
返
還
*
此
乃
構
成
準
契
約
債
務
之
主

一

"
/
0

美
國
法
上
契
約
领
州

4
所
謂
意
思
之
一
致

’

九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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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0
.

要
的
因
素…

…

本
件
被
告
旣
確
曾
自
己
獲
有
利
益
，
致
原
告
蒙
受
損
失
，
則
依
照
不
當
得
利
的
原
理
，
按
其
情
形
，
 

應
令
被
告
負
擔
利
益
返
還
的
法
定
義
務
。

」

.

因
爲
美P

各
州
的
法
律
，
都
不一

致

，
所
以
對
於
某一

契
約
，
應
適_

何
種
法
律
，
此
項
決
定
，
至
關
童
要
， 

但
亦
頗
感
困
難
。
在
當
事
人
於
契
約
上
釘
明
應
受
某
州
法
律
之
支
配
時
，
則
其
意
思
應
生
效
力
。
’然
若
未
爲
明
白
訂 

定

，
則
法
院
就
契
約
效
力
及
解
释
發
生
疑
義
時
，
應
依
契
約
成
立
地
的
法
律

•
以
資
解
決
。
再
者
，
契
約
若
在
甲
州 

成
立
，
而
履
行
地
則
在
乙
州
，
此
際
關
於
契
約
履
行
的
事
項
地
，
履
行
所
在
之
州
之
法
律
，
常
有
其
適
用
。
唯
上
述 

各
種
原
則
，
俱
不
適
用
於
不
動
產
，
此
乃
重
要
的
例
外
，
應
予
注
意
。
蓋
以
各
州
的
法
律
*
都
普
遍
支
配
着
在
各
該 

州
以
內
，的
土
地
，
凡
關
於
不
動
產
買
賣
契
約
的
方
式
及
效
力
，
不
動

’產
的
移
轉
，
租
賃
，
或
不
動
產
擔
保
物
權
的
設 

定

，
自
不
能
不
依
照
該
不
動
產
所
在
地
之
法
律

,
以
資
解
決
。

所
謂
意
思
之I

致

，
亦
卽
合
意
是
已
。
當
事
人

！

方

，
作
成
要
約,
而
他
方
予
以
承
諾
者
，
合
意
卽
屬
構
成
。 

要
約
或
承
諾
，§

以
言
詞
或
書
面
爲
之
，
但
在
例
外
時
，
亦
有
以
使
用
書
面
爲
必
要
者
，
並
且
在
有
些
場
合,

要 

約
或
■承
諾
，
或
此
一
 

一
者
，
都
尙
須
以
行
爲
予
以
證
明
的
。
以

一

明
定
價
目
出
售
貨
品
的
要
約
，
而
與

I

宓
其
定
價
買 

入
該
項
貨
品
的
承
諾
，
兩
相
結
合
，
便
成
立
了
契
約
，
不
過
這
是

一

個
最
簡
單
的
契
約
態
樣
而
已
。
若
要
約
係
由
函 

件
作
成
，
而
承
諾
亦
由
函
件
爲
之
者
，
則
結
連
双
方
的
函
件
，
便
成
爲

一

完
全
：

s
w

i

約
。
至i

方
有
i

磋
商 

,

書
柬
往
還
，
不
止一

次

，
那
末
其
契
約
卽
由
此

一

連
串
的
函
件
，
予
以
構
成
。
作
成
要
約
者
，
謂
之
要
約
人

( 

o
f
f
e
r
o
r
)

，
接
受
要
約
者
，
謂
之
要
約
相
對
人

(
O
f
f
e
’r
e
e )

o



關
於
契
約
的I

切
事
項
，
都
須
詳
加
硏
討
，
經
合
意
以
後
，
應
明
晰
的
記
載
於
契
約
之
上
。
在
某
些
事
情
，
如 

i

經
記
載
，
往
往
均
認
其
已
有
意
思
之一

致
。
卽
如
不
別
附
條
款
時
，
法
律
推
定
其
爲
現
錢
買
賣
，
不
訂
明
„交
付 

期
限
時
，
推
定
其
爲
在
相
當
之
期
間
內
爲
交
付
。
凡
此
種
種
，
在
當
事
人
不
有
反
對
之
意
思
表
示
者 
> 
固
得
予
以
推 

定

，
但
爲
避
免
誤
解
及
爭
執
起
見
，
能
夠
確
切
訂
明
，
自
屬
最
爲
妥
善
。
在
訂
立
契
約
之
前
，
當
事
人
間
往
往
作
初 

步
的
磋
商
，
但
此
項
磋
商
，
不
能
視
同
要
約
。
在
商
業
上
嘗
有
寄
送
通
啟
、
目
錄
、
或
價
目
表
於
顧
客
，
而
這
祇
能 

算
是一

種
要
約
之
誘
引
，
藉
此
使
相
對
人
提
供.
購
買
的
要
約
。
公
開
的
廣
告
，
亦
不
過
是
誘
引
的.一

法

，
除
非
該
廣 

告
別
有
聲
明
，
否
則
不
能
視
同
要
約
。
在
拍
賣
，
拍
賣
人
祇
爲
出
價
之
邀
請
，
對
於
出
價
最
高
之
應
買
人
，
並
不
負 

有
必
須
訂
立
契
約
之
義
務
。
應
買
人
提
出
要
約
時
，
拍
賣
人
欲
爲
承
諾
，
則
尙
須
爲
賣
定
之
表
示(

S
O
K)

並
同 

時
敲
擊
其
錘
。
有
些
州
的
法
律
，
認
拍
賣
人
應
將
標
的
物
賣
給
出
價
最
高
之
應
買
人
，
但
法
院
則
以
爲
縱
在
拍
賣
的 

通
告
內
，
不
作
任
何
保
留
，
亦
不
能
遽
認
拍
賣
人
，
就
每I

買
賣
標
的
物
，
都
負
有
必
須
賣
與
於
出
價
最
高
之
應
買 

人
之
義
務
。
關
於
建
築
投
標
的
廣
告
，
亦
仍
屬
要
約
之
誘
引
，
唯
投
標
人
則
爲
要
約
人
。
在
公
共
工
程
之
招
標
亦
同 

。
有
些
州
的
制
定
法
規
定
，
招
標
契
約
，
應
與
嘌
賈
6
£
之
受
票
々
打
立
之
，S
這
不
過
是一

種
限
制
選
擇
權
的
方

法

，
仍
無
碍
拒
絕一

切
標
價
，
而
另
行
招
標
。

爲
使
避
免
誤
會
，
並
求
當
事
人
意
思
之
眞
實
的一
致
起
見
，
要
約
的
表
示
，
務
期
明
確
。
要
約.
應
係一

種
確
定 

価
完
善
的
提
議
，
倘
措
詞
兩
歧
或
語
涉
游
移
，
則
極
易
惹
起
歧
解
，
且
可
能
使
相
對
人
I

諾
，
未
能
f

要
約
人
之 

意

。不
過
相
對
人
基
於
要
約
而
構
成
的
承
諾
表
示
，
不
出
於
常
人
的
意
料
之
外
者
，
則
要
約
人
應
受
其
拘
束
。
唯
要

〔
-

0

其
國
法
上
典
約
類
則
及
綷
謂
意
思
之
一
坆

 

•
一一
 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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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一二 
*

約
用
語
*
倘
極
空
泛
，
不
似
就
任
何
確
定
的
事
物
，
有
所
約
定
者
，
則
契
約
簡
M
無
法
成
立
的
。
在B

u
t

 ler 

V
.

 

K
e
i
e
r
e
r
,

 

2
1
00
w
p

fNO
案
件
中
，

有
公
司
大
股
東
，
曾
與
該
公
司
某
一
重
要
職
員
爲
分
紅
的
約
定
* 

但
未
指
定
任
何
標
準
，
法
院
認
其
約
定
太
屬
含
糊
，
不
能
視
同
要
約
。
其
理
由
稱
：「

要
約
必
須
明
確
而
完
善
，
使 

人|

經
承
諾
，
輙
得
構
成
契
約
，
而
在
此一

契
約
中
，
包
括I

切
必
要
的
條
款
，
足
以
決
定
其
契
約
是
否
已
經
完
成 

。」

再
者
，
商
人
售
賣
貨
品
*
嘗
指
定
數
量
與
價
目
*
提
出
要
約
，
而
受
其
拘
束
，
但
若
僅
示
數
量
者
，
則
應
視
爲 

僅
係|

種
投
議
，
而
非
眞
正
的
要
約
。
關
於
此
點
*
在M

o
u
l
t
o
n

 

V. 

K
e
r
s
h
a
w
,

 

s
w
i
s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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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

N.

w
.

 

1
7
2

案
件
中
，
曾
有
所
決
定
。
K
於
其
致
M
函
中
有
云
：「

因
食
i

羅

阻

塞

，
我
們
曾
向M

i
c
h
i
g
a
n

洽 

辦
上
色
食
鹽一

批

，
卡
車
專
運
，
每
車
可
載
八
十
五
桶
至
九
十
五
桶
，
在
貴
處
交
貨
，
每
桶
價
金
約
八
角
五
分
，
如 

蒙
惠
賜
訂
購
，
至
所
歡
迎
。」

M
卽
訂
購
一 

一
千
桶
，
而
K
則
拒
絕
之
。
如
是
M
遂
提
起
不
爲
交
貨
的
損
害
賠
償
之
訴 

。
旋
經
法
院
認
定
，
此
項
函
件,

僅
係
交
易
上
的
邀
請
而
已
*
蓋
若
以
此
爲
要
約
，
則
M
訂
購
任
何
車
數
的
食
鹽
* 

K
將
不
能
不
受
其
拘
束
，
倘
其
數♦
量
過
於
鉅
大
*
非
任
何
商
人
的
能
力
所
可
成
交
者
*
勢
必
使
人
極
感
困
難
•，
而
若 

以
此
函
係
限
於
相
當
數
量
的
買
賣
要
約
，
那
末
在
此
契
約
中
*
便
有一

至
爲
不
確
定
的
要
素
在
，
常
使
人
無
法
予
以 

解
決
。
當
然
，
人
們
可
以
作
成I

個
不
加
限
制
的
買
賣
要
約
，
也
就
是
買
受
人
得
隨
意
購
買
任
何
數
量
的
貨
品
，
但 

必
其
要
約
上
所
用
的
語
句
，
極
爲
明
顯
，
足
以
表
明
其
確
有
此
意
者
，
始
受
其
拘
束
。
在
出
賣
人
聲
明
其
所
爲
之
意 

思
表
示
，
係
屬
要
約
，
而
非
僅
僅
是
要
約
的
誘
引
時
*
則
能
指
示
其
所
提
議
的
，
乃
係「

堅
定
之
要
約」

(

£
7
3
，
 

offer.)

，
自
屬
最
佳
，
因
爲
這
樣
的
用
語
，
才
足
以
表
示
其
要
約
是
特
定
的
，
而
且
是
願
受
拘
束
的
。



在
買
賣
契
約
，
要
約
相
對
人
，
於

一

定
的
期
間
內
，
常
獲
得
承
諾
或
拒
絕
的
選
擇
權(

O
p
t
i
o
n
s

 

)

。
唯
此 

項
選
擇
權
，
係
要
約
人
自
願
在
所
定
的
期
間
內
，
維
持
其
要
約
，
而
使
相
對
人
有
其
選
擇
的
權
利
，
却
並
不
因
此
而 

受
法
律
上
的
拘
束

，

蓋
此
際
契
約
尙
未
訂
立
，
要
約
人
不
曾
受
有
任
何
約
因
，
亦
卽
自
願
與
相
對
人
以
選
擇
權
，
而 

自
己
並
不
由
是
而
獲
得
些
須
之
報
酬
，
故
得
任
意
撤
回
其
要
約
也
。
關
於
這
種
不
具
I

的
選
擇
權
I

回
，
並
不
受 

時
間
的
限
制
，
亦
無
須
預
先
通
知
，
不
過
其
撤
回
的
意
思
，
必
須
向
相
對
人
爲
之
，
也
就
是
依
照
撤
回
的
原
則
，
通 

知
相
對
人
其
選
擇
權
已
不
復
生
效
，

而
在
爲
此
通
知
以
前
，
相
對
人
仍
得
承
諾
其
要
約
。
唯
須
注
意
，
倘
相
對
人
已 

有
所
給
與
，
或
曾
提
供
關
於
選
擇
權
的
約
因
，
則
關
於
選
擇
權
的
契
約(

C
o
n
t
r
a
c
t

 

of 

O
p
t
i
o
n

 

)

，
便
已 

成
立
，
蓋
相
對
人
旣
有
所
報
償
，
自
有
權
於I

定
的
期
間
內
，
使
要
約
仍
可
維
持
。
在
有
選
擇
權
的
契
約
之
當
事
人 

間

，
如
相
對
人
承
諾
其
要
約
時
，
關
於
選
擇
權
所
付
的
代
價
，
除
別
有
約
定
外
，
不
算
入
於
買
賣
價
金
以
內
。

要
約
非
經
通
知
，
不
能
成
立
*
必
相
對
人
知
悉
有
此
要
約
，
然
後
要
約
始
得
因
承
諾
而
構
成
契
約
。
例
如
爲
了 

尋

覓

一個
名

貴

的

鑽

戒

，
刊
登
懸
賞
廣
告
的
要
約|

則
，

而
鑽
戒
的
拾
得
人
之
返
還
其
物
於
遺
失
人
時
，
却
並
不
知 

有
此
廣
告
之
存
在
者
，
則
此
際
該
拾
得
人
無
權
請
求
報
酬
。
因
爲
返
還
鑽
戒
之一

事
實
，
在
表
面
上
雖
似
承
諾
，
實 

則
絲
毫
不
曾
具
有
願
受
報
酬
的
意
思
，
所
以
並
非
眞
正
的
承
諾
。
要
約
入
將
其
要
約
通
知
於
相
對
人
者
*
始
得
謂
爲 

合
法
之
表
示
。
要
約
的
通
知
，
倘
有
遺
失(

例
如
因
郵
局
誤
投)

，
則
相
對
人
縱
或
偶
因
第
三
人
而
獲
悉
有
此
要
約 

之
存
在
，
尙
爲
未
足
，
於
此
情
形
，
果
欲
承
諾
其
要
約
，
而
取
得
法
律
上
之
保
障
者
，
必
須
告
知
要
約
人
，
使
其
重 

爲
要
約
之
通
知
。

,

要
約
經
承
諾
以
後
，
契
約
卽
屬
成
立
，
任
何I

方

，
不
得
撤
回
。
設
若
此一

原
則
，
不
能
確
立
，
則
所
謂
契
約

「

/〕
美
國
法
上
契
約
類
別
及
所
謂
意
思
之
一
致

 

•

一
三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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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四

*

也
者
，
直一

「

廢
紙」

(
a 

s
c
r
a
p

 

of 

p
a
p
e
r

 

)

耳
。
但
是
在
未
經
承
諾
以
前
，
要
約
人
或
其
相
對
人
，
都 

不
受
其
拘
束
•
所
以
要
約
人
自
可有
權
予
以
撤
回
，
縱
使
因
撤
回
而
致
相
對
人
蒙
受
相
當
重
大
@
損
失
，
亦
所
不
恤 

。
不
過
要
約
的
撤
回
，
必
須
通
知
相
對
人
，
否
則
，
應
認
該
要
於
於
相
對
期
間
以
內
，
尙
有
其
效
力
。

(

判
例
三

)
o)
h
u
e
y V

.
u. 

y 

73 

( 

1875 

)

L
i
n
c
o
l
n

總
統
被

刺
以
後
，
同
謀
兇
犯
中
，，
有
名S

u
r
r
a
t
t

者

，
陸
軍
部
曾
以
廣
告
懸
賞
一 

一
萬
五
千
元
，
 

予

以

購

緝

。
閱

時

六

月

，.

該

那

奉

J
o
h
n
s
o
n

總
統
之
命
，
撤
回
此
項
廣
告
，
其
撤
回
所
用
之
方
法
，
與
廣
浩
時
同
。
 

原
告
知
有
此
項
廣4

1
、.

唯
對
於
廣
告
之
撤
回
，
則
並
無
所
悉
。
嗣
以
原
告
之
提
供
線
索
，
捕
獲S

u
r
r
a
t
t

。
原
告
因 

皿
政
府
提
起
給
付
報
酬
之.
訴
。

此
案
政
庇
勝
訴
。
蓋
懸
賞
廣
告
，
得
以
同一

之
方
法
，
予
以
撤
回
也
。
其
判
決
理
由
稱
：「

按
契
約
所
定
之
事 

項

，
在
未
經
完
成
以
前
，
該
項
契
約
，
委
係
無
法
成
立
。
基
於
要
約
可
能
發
生
之
權
利
，
如
果
尙
未
實
現
，
則
任
何 

契
約
之
要
約
，
均
可
予
以
撤
回
。
懸
賞
廣
告
，，
亦
復
如
是
，
祇
須
其
撤
回
所
用
之
方
法
，
與
廣
告
時
同
，
郎
屬
合
法 

O

本
件
懸
賞
之
要
約
，
係
以
公
開
方
法,

向
社
會
宣
露
，i

直
接
對
原
告
而
爲
之
，
故
原
告
自
應
注
意
廣
告
人
以

同一

j
法
爲
懸
賞
之
撤
回
。
匕

要
約
定
有
期
間
者
，
在
所
定
期
間
內
，
要
約
人
應
受
其
拘
束
，
而
期
間
屆
滿
以
後
，
便
失
其
效
力
。
要
約
未
定 

有
期
間
者
，.
則
於
相
當
的
期
間
以
內
，
亦
應
f

其
效
力C

要
約
遇
有
下
列
情
形
之I

時

，
歸
於
消
滅
：(

I 

)

要 

約
經
撤
回
，
而
撤
回
之
通
知
，
已
送
達
於
相
對
人
者
。(

二 )

，要
約
經
拒
絕
者
。(

三)

相
對
人
提
出
對
待
要
約(



counter 

o
f
f
e
r

 

)

。
此
際
，
要
約
相
對
人
往
往
自
謂
已
接
受
要
約，
但
就
要
約
入
所
作
成
的
條
款,

則
予
W
變 

更
。(

四)

當
事
人
之一

方
死
亡
，
或
心
神
喪
失
，
或
羅
於
破
產
，
或
其
公
司
或
合
夥
經
解
散
者
。

以
上
所
述
，
均
屬
有
關
要
約
的
情
形
，
玆
再
就
承
諾
一
事
9
言
其
槪
略
如
次
，,

要
約
相
對
人
，
應
就
要
約
的
全
部
條
款
，
予
以
承
諾
，
不
可
增
多
，
亦
不
可
減
少
。
倘
若
加
以
限
制
，
或
附
以 

條
件
，
則
其
承
諾
，
不
生
效
力
，
在

M
y
e
r
s

 

v. 

T
r
e
s
e
o
t
r

59 

H
§ 

( 

) 

3
9
5

判

例

中
3
 
T

以
函
件
向M
提
出
要
約
，
願
售
與
蘋
果

I

批

，
並
指
明
其
數
量
及
價
金
。M
接
受
其
要
約
，
但
於
其
覆
函
內2
附
註 

「

貨
色
應
爲
上
等
品
質
，
每
桶
須
實
裝

1 

一
百
枚」

兩
語
。T
拒
絕
交
付
，M
便
提
起
契
約
不
履
行
之
訴
，
法
院
判
決 

T
勝
訴
，
其
理
由
略
稱
：M
的
承
諾
，
已
有
所
變
更
，
其
契
約
能
否
成
立
，
則
全
繫
諸
買
賣
的
要
約
中
所
不
曾
列
入 

的
事
實
。
誠
以M
的
所
謂
承
諾
，
實
際
上
乃
係
拒
絕
要
約
，
而
另
提
新
要
約
或
對
待
要
約
。

T
對
於
這
個
新
要
約
的 

條
款
，
可
能
予
以
接
受

-

但
因
此
而
作
成
的
契
約
,

却
不
是
原
先
所
擬
締
結
的
，
而
則
是
另

一

新
的
合
意
，
况
且T 

對
於
這
個
新
要
約
，
本
來
是
有
權
予
以
全
部
的
拒
絕
。
由
此
以
言
，
凡
欲
就
特
定
的
要
約.
，
作
成一双
方
意
思|

致
 

的
契
約
，
則
非
爲
無
條
件
的
承
諾
不
可
。
但
是
相
對
人
接
受
要
約
時
，
亦
可
徵
詢
要
約
人
能
否
就
某
一
條
款
，
略
予 

變
更
，
這
種
承
諾*
應
認
爲
有
效a

如
上
例,

8
但
表
示
擬
增
加
或
減
少
其
數
量
*
或 

其
交
付
日
期
，
稍
予
更
動
，
倘T
允
其
所
請
*
則
此|
經
i

更
的
契
約
，
於
以
成
立*
而
鉸
適
於M
的
意
思
。
不 

過

，
遇
有
此
種
请
形
，
最
好
是
不
先
爲
承
諾
*
經
過
磋
商
的
途
徑
，
以
探
測
要
約
人
有
否
變
更
條
款
的
可
能
，
倘
偵 

知
欲
強
其
變
更
，
必
將
撤
回
要
約
者
，
則
可
儘
速
接
受
其
要
約
之
全
部
，
使

_

約
得
以
成
立,

所
宜注
意
者
，
相
對 

人
變
更
要
約
約
款
而
爲
承
諾
時
,

視
爲
要
約
之
拒
絕
，
_

後
便
不
寖
享
有
要
約
上
的
利
益
,

因
爲
要
約〗

獲

絕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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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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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*

非
經
要
約
人
的
同
意
，
便
無
法
回
復
其
效
力
。

(
判
例
二 

) M
i
n
n
e
a
p
o
l
i
s

 

&

 

S
t

 

L
o
u
i
s

?0
y 

C
o

 

v 

C
o
l
u
m
b
u
s

 

IRolling 

M
i
l
l

 

119 

IX 

s
， 

149 

, 

30 
L
a
w

 

E
cu, 

3
7
6

 

( 

1886 

)

c

鋼
軌
廠
於
十
二
月
八
日
，
向
M
鐵
道
公
司
，
提
出
要
約
願
售
與
二
十
噸
至
五
千
噸
鋼
軌
，
但
聲
明
須
於
同 

月
一 

一
十
日
以
前
，
予
以
承
諾
。
同
月
十
六
曰
，
鐵
道
公
司
函
覆
接
受
其
要
約
，
唯
其
所
需
的
數
量
，
僅
爲一

千
二
百 

噸
。
此
項
覆
函
，

於
同
月
十

八

日

，

爲
鋼
軌
廠
所
拒
絕
。
翌
日
，
鐵
道
公
司
復
致
函
訂
貨
一 

一
千
噸
。
因
廠
方
拒
絕
其 

請

，
公
司
輙
提
起
損
害
賠
償
之
訴
。

此
案
廠
方
勝
訴
。
其
判
決
理
由
稱
：「

按
本
件
所
應
適
用
的
法
理
*
早
經
著
有
定
例
。
蓋
契
約
倘
無
双
方
當
事 

人
的
同
意
，
碍
難
成
立
o
在
買
賣
契
約
，
要
約
未
經
承
諾
以
前
，
要
約
人
不
負
任
何
義
務
。
在
相
對
人
諾
否
未
定
之 

時
，
彼
此
固
得
從
長
磋
商
，
但
任
何一

方

，
就
此
均
無
義
務
之
可
言
，I

方
可
以
拒
絕
其
要
約
，
而
他
方
亦
得
撤
回 

之
，
其
拒
絕
或
撤
回
，
均
可
使
事
件
罹
於
有
似
要
約
之
從
未
提
出
也
者
。
僅
爲
承
諾
的
擬
議
，
或
難
爲
承
諾
*
而
其 

內
容
與
要
約
的
條
款
，
有
所
差
異
時
，
均
應
認
f

要
約
之
拒
絕
，
倘
提
供
原
始
要
約
的一

方
，
不
復
更
新
其
要
約 

,

或
接
受
對
方
所
變
更
之
條
款
者
，
則
其
磋
商I

事
，
卽
告
結
束
。
相
對
人
旣
已
拒
絕
要
約
，
嗣
後
便
無
法
因
復
爲 

承
諾
之
表
示
，
而
回
復
其
要
約
的
效
力
o」

按
鐵
道
公
司
十I 1
月
十
六
日
覆
函
，
僅
訂
購I

千
二
百
噸
，
係
對
於
鋼 

軌
廠
的
要
約
，
爲
有
限
度
的
承
諾
，r

其
噸
數
旣
不
相
符
，
在
法
律
上
卽
爲
要
約
之
拒
絕
。」

廠
方
旣
不
予
以
允
諾 

,

r

則
双
方
磋
商
之
門
，
由
是
緊
閉
，
原
告
要
難
於
事
後
復
行
接
受
被
告
之
原
始
的
要
約
。」



要
約
人
聲
明
，
承
諾
的
通
知
，
須
用
函
件
或
電
報
爲
之
者
，
那
末
郵
局
或
電
報
局
，
便
成
爲
要
約
人
接
受
承
諾 

的
代
理
人
，
在
承
諾
的
函
件
，
貼
足
郵
票
並
書
明
要
約
人
地
址
無
誤
而
投
置
於
信
箱
時
，
契
約
卽
屬
成
立
，
卽
使
該 

項
函
件
未
曾
送
達
於
要
約
人
，
亦
無
碍
於
契
約
效
力
的
發
生
。
在
以
電
報
爲
承
諾
者
9
在
預
備
報
費
的
覆
電
，
書
明 

地
址
無
誤
，
而
交
由
報
局
拍
發
時
，
契
約
亦
卽
成
立
。
要
約
係
以
函
件
或
電
報
送
達
，
除
另
有
聲
明
，
承
諾
須
用
他 

種
方
法
爲
之
者
，
推
定
其
所
需
要
的
承
諾
，
亦
應
以
同
樣
的
方
法
作
成
之
。
於
此
情
形
*
相
對
人
祇
須
發
送
其
承
諾 

的
通
知
，
承
諾
卽
生
效
力
，
不
過
倘
若
別
以
他
種
方
法
爲
之
者
，
則
在
要
約
人
未
曾
確
已
收
到
其
通
知
以
前
，
其
承 

諾
尙
難
生
效
。
是
故
要
約
人
避
免
種
種
困
惑
與
不
確
定
的
情
形
起
見
，
往
往
在
要
約
中
，
特
行
聲
明
，
承
諾
的
通
知 

，
非
於
確
已
收
受
以
後
，
尙
不
發
生
效
力
。
承
諾
的
表
示
，
亦
要
明
白
淸
晰
，
不
可
語
出
兩
歧
。
例
如
在M

a
h
a
r

 

V. 

C
o
m
p
t
o
n

 

18 

A
p
p
.

 

D
i
v
.

 

( 

N.Y. 

) 

5
3
6

事
件
中
，
債
務
人
與
債
灌
人
間
”
爲
一
部
淸
償
/
彼
此 

磋
商
，
債
務
人
i

權

人

頂

受

其

兩

，
以
抵
償一

部
分
價
款
，
經
双
方
爭
論
的
結
果
*
始
由
債
務
人
決
定
機 

器
折
價
的
數
額
。
於
是
債
權
人
便
立
一
書
據
爲
証
，
其
詞
句
如
下
：「

你
做
事
很
像
我
的
太
太
\
所
以
我
必
須
等
她 

作

I

最
後
的
決
定
。
請
你
告
訴
那
些
朋
友
們
，
去
找一

根
機
器
上
的
槓
子
。
機
件
姑
且
不
要
裝
置
，
因
爲
我
現
在
太 

忙

，
沒
有一

天
去
照
料
它
。」

法
院
認
爲
這
不
成
爲I

個
承
諾
。
此一

裁
判
，
固
然
未
免
太
過
嚴
厲
，
但
由
此
可
知 

承
諾
的
表
示
，
必
須
淸
楚
明
白
。

要
約
定
有
承
諾
的
期
間
者
，
則
承
諾
應
於
i

間
內
爲
之
。
例
如
芝
加
哥
商
店
，
對
紐
約
商
人
，
提
出
要
約
* 

並
指
定
其
承
諾
的
期
間
爲
三
日
，
那
末
紐
約
商
人
應
在
第
三
日
的
午
夜
以
前
，
將
其
承
諾
之
通
知
，
投
交
郵
局
或
電 

報
局
。
因
爲
如
上
所
述
，
此
項
承
諾,

祇
須
在
期
間
內
爲
發
送
，
而
無
須
必
於
其
期
間
內
到
達
也
。
在
要
約
未
定
有

〔

/〕
美
國
法
上
契
約
類
別
及
所
謂
意
思
之
一
致

 

* 

I

七

*



民
法
債
鴆
修
欠
通
轉

 

，
■ 

一
 

\

 

-

期
間
者
，
則
相
對
人
得
於
湘
當
的
期
間
以
內
，
表
示
其
承
諾
的
意
思

。
所
謂
相
當
期
間
，
應
依
情
形
定
之

C

關
产
爲 

於
腐
爛
的
貨
品
，
應
該
卽
時
爲
承
諾
，
在
物
價
漲
跌
失
常
時

*
出
賣
人
亦
亟
需
得
有
迅
速
承
諾
，
否
則
，
買
受
人
很 

可
能
靜
待
市
場
的
變
化
，
坐
沾
其
利
，
而
致
出
賣
人
蒙
受
損
失
。

要
約
以
相
對
人
之一

定
行
爲
爲
其
內
容
者
，
則
此
項
要
約
，
往
往
無
須
先
爲
承
諾
之
通
知
，
祇
要
完
成
其
行
爲 

,

卽
爲
已
足
。
例
如
關
於
懸
賞
廣
告
的
要
約
，
祇
要
完
成
廣
告
所
示
之

I

定
行
爲
，
契
約
卽
屬
成
立
。

(

判
例
三)

Carlill 

<. 

T
h
e

 

C
a
r
b
o
l
i
c

 

S
m
o
k
e

 

Bali 

C
o

:

r

R. 

I
?

 

2
5
6

 

( 

1893 

)

被
告
係
藥
品
製
造
商
，
其
公
司
定
名
爲C

a
r
b
o
l
i
c

 

S
m
o
k
e

 

B
a
i
l
。

在Pail 

M
a
l
l

 

G
a
z
e
t
t
e
,

登

載
廣
告I

則

，
文
曰
：r

凡
購
用
本
公
司
出
品
之
丸
藥
，
依
照
仿
單
指
示
，
每
日
三
次

*
連
服
二
星
期
，
如
仍
感
流 

i

傷
風
*
感
冒
，
或
其
他
因
感
寒
而
罹
病
者
，
本
公
司
當
致
送
黃
金

.一

百
鎊
，
決
不
食
言
。
茲

在Al
i
i
a
n
a

 

w
a
n
k

 n
e
g
e
s

 

S
t
r
e
e
t

 
.
，
儲

款一
千
鎊
，
以
示
信
實
。

」

云
云
0.
原
告
閲
悉
此
項
廣
告
，
卽
購
用
該
公
司
之
丸 

藥

，
並
依
照
仿
單
指
示
，
連
服
數
週
。
嗣
因
感
染
流
行
性
傷
風
，
旋
卽
訴
求
支
付
懸
賞
金
額
。

此
案
原
告
勝
訴
。
其
负
決
理
由
稱
：

「

依
照
法
理
，
本
件
懸
賞

|

百
鎊
之
廣
告
係
對
不
特
定
人
要
求
完
成

一

定 

行
爲
所
爲
之
要
約
，
祇
須
其
人
完
成
其

一

切
條
件
，
卽
屬
承
諾
其
要
約

c 

J

關
於
約
因
一
事
，
該
判
決
亦
別
有
所
說 

明
曰
：r

依
照
廣
告
完
成一

定
行
爲
並
承
諾
其
要
約
之
人
，
是
否
因
被
告
廣
告
上
所
要
求
之
事
項
，
而
感
覺
不
便
？ 

依
仿
單
所
示
，
每
日
服
用
三
次
，
連
服

1 

一
週
，
是
否
於
人
毫
無
影
響
？
服
後
是
否
並
不
見
效
？
凡
此
種
種
，
雖
不
能



謂
爲
损
失
，
要
難
否
認
其
爲
係
服
用
此
藥
者
所
感
受

一

種
顯
著
的
不
便
。
本
法
官
認
此
中
具
有
廣
泛
的
約
因
在
焉
CJ 

相
對
人
對
要
約
不
爲
答
覆
時
,

並
不
因
此
負
有
貴
任
，
蓋
沉
默
不
能
認
爲
合
意
也
。
要
約
中
即
或
聲

明
不
爲
致 

答
即
屬
承
諾
其
要
約
者
，
相
對
人
亦
不
受
其
拘
束
*
不
過
在
有
些
事
件
中
：Bm
t

時
|<
事
先
E
所
接
治,

人
負
有
答
覆

i

務
者
，
則
不
在
此
限
。
雖
事
前
並
無
接
洽，
但
若
要
約
係
有
醑
特
定
椒
之
買
費
y

且
其
物
之
運
證 

相
對
人
，
而
相
對
人
占
有
其
物
並
曾
爲
使
用
者
，
則
此

I

事
實
，
應
認
爲
係
屬
接
受
其
要
約
，
即
所
謂
默
示
的
承
諾

是
也
o

原
載
法
律
評
論
第一

八
卷
第
四
、
五
期〔

礼
年
4
3
月
：

〔

/

〕

異

鼷

，法

上

麩

約

類
|»
1

及
所
謂
意
思
之
一
致



民
法
債
編
論
文
邋
輯

 

•

二
〇

2
 

債
務
與
責
任

壹債
務
云
者
，
言
應
履
行
之
義
務
也
。
責
任
云
者
，
言
對
於
債
務
履
行
之
擔
保
也
。
詳
言
之
，
卽
債
務
人
不
履
行 

其
債
務
時
，
債
權
人
得
聲
請
法
院
，
依
强
制
執
行
程
序
，
而
使
之
履
行
者
，
乃
基
於
債
務
人
之
責
任
也
。
例
如
：
因 

消
費
借
貸
關
係
，
借
用
人
對
於
貸
與
人
，
負
返
還
金
額
若
千
之
義
務
，
是
爲
債
務
。
若
借
用
人
遲
延
返
還
時
*
貸
與 

人
得
聲
請
法
院
强
制
其
履
行
，
是
爲
債
務
人
之
責
任
。
昔
時
，
羅
馬
法
以
債
務
之
觀
念
*
須
由
債
務
與
責
任
兩
者
相 

合
而
成
，
凡
有
債
務
，
必
有
責
任
。
所
謂
債
務
當
然
包
含
責
任
在
內
。
德
國
固
有
法
則
反
是
。
債
務
與
責
任
有
各
自 

獨
立
存
在
之
觀
念
。
此
爲
德
國
學
者一

般
所
公
認
。



債
務
關
係
與
責
任
關
係
，
有
各
自
獨
立
存
在
之
觀
念
。
得
依
左
列
各
項
說
明
之
：

(
I 

)

債
務
關
係
與
責
任
關
係
得
分
離
存
在
，
債
務
關
係
與
責
任
1

兩
者
，
固
以
合I

存
在
爲
原
則
。
惟
亦 

有
不
然
者
卽
•
 
•

L
或
僅
有
債
務
關
係
而
無
責
任
關
係
者
，
學
者
所
謂r

自
然
債
務」

是

。
例
如
德
民
法
第
一 

一
百
一 

一
十
一 

一
條
罹
於 

時
效
之
債
務
•，第
六
百
五
十
六
條
因
婚
姻
媒
介
所
生
居
間
費
用
之
債
務
•，第
七
百
六
十
一 

一
條
至
第
七
百
六
十
四
條
因 

賭
博
所
生
之
債
務
；
第
八
百
十
四
條
基
於
道
德
上
之
義
務
或
基
於
禮
儀
之
債
務
；
第

一

千
六
百
一 

一
十
四
條
父
母
供
給 

子
女
嫁
資
等
項
之
債
務
，
均
屬
之
。
我
民
法
第I

百
'八
十
條
第一

款
道
德
上
之
義
務
；
同
條
第
四
款
因
不
法
原
因
所 

生
之
債
務
；
第i 

一
百
零
五
條
及
利
率
管
理
條
例
第
四
條
第
五
條
超
過
法
定
最
高
利
率
限
制
之
利
息
債
務
亦
同
。
此
種 

欠
缺
責
任
關
係
之
債
務
，
債
權
人
雖
不
得
以
訴
請
求
命
債
務
人
餍
行
，
然
債
務
人
苟
任
意
履
行
時
，
其
履
行
仍
爲
有 

效

，
不
得
本
於
不
當
得
利
之
法
則
，
請
求
返
還
。
其
所
以
不
得
本
於
不
當
得
利
之
法
則
請
求
返
還
者
，
實
以
其
債
務 

之
成
立
爲
前
提
也
。
此
際
可
謂
債
務
關
係
已
經
成
立
，
而
責
任
f

則
不
發
生
。

Z
或
僅
有
責
任
關
係
存
在
，
而
債
務
關
係
尙
未
發
生
者
。
例
如
：
因
擔
保
將
來
之
債
務
，
或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債 

務
而
爲
保
證
或
設
定
質
權
。
此
際
其
將
來
之
債
務
，
或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債
務
，
尙
未
發
生
*
而
其
保
證
或
質
之
責
任 

關
係
，
則
已
存
在.
。
就
上
述
責
任
不
存
在
之
債
務
，
或
債
務
未
發
生
之
責
任
各
事
例
參
觀
互
證
，
可
爲
債
務
關
係
與 

責
任
關
係
有
各
自
獨
立
存
在
之
觀
念
之
證
明
者i 
o

(
1 

一.)

以
上
所
述
，
惟
指
債
務
關
係
與
責
任
關
係
得
分
離
獨
立
之
情
形
而
言
。
此
外
尙
有
兩
者
同
時
併
存
，
而 

其
主
體
，
範
圍
或
內
容
各
異
者
。
此
亦
可
爲
兩
者
省
各
自
獨
立
存
在
之
觀
念
之
明
證
者
一 

一
。
玆
分
項
說
明
之
：

〔

2

〕

債
箨
與
責
任
 

•
二
一 

•



L
債
務
關
係
與
贲
任
關
係
得
異
其
主
禮債
務
關
係
與
責
任
關
係
同
時
併
存
而
其
主
體
威有
互
異
者
。
按「

責 

任J 
, 
1

有
人
的
責
任
，
與
物
的
責
任
兩
種
就
前
者
之
清
形
言
之
，
債
務

i

與
責
任
關
係
異
其
主
體
之
適
當 

事
例
，
卽
爲
德
國
民
法
第
七
百
六
十
五
條
規
定
之
保
證
。
蓋
此
項
法
條
之
內
容係
規
定
保
證
入
對
於
債
權
人
負
擔 

保
主
債
務
人
履
行
其
債
之
責
任
。
申
言
之
，
卽
：
保
證
人
非
約
定
於債
務
人
對
於
債
權
人
不
履
行
其
債
務
時
代
負
履 

行
主
債
務
人
債
務
之
責
任•，
乃
擔
保
主
債
務
人
不
履
行
其
債
務
時
，
使
債
權
人
不
受
因
此
所
生
損
害
之
責
任
。
而
與 

我
民
法
第
七
百
三
十
九
條
稱
保
證
者
，
謂

：
當
事
人
約
定一

方
於
他
方
之
債
務
人
不
履
行
廣
務
時
，
由
其
代
負
履
行 

責
任
之
契
約
之
規定
不
同
。
故
主
債
務
人
之
負
擔
*
與
保
證
人
之
負
擔
，
不
相
一
致
，
部
主
債
務
入
鐘負r

廣
務j 

i
保
證
人
僅
負「

責
任」

。
由
是
而
觀
，
債
務
關
係之
主
體
，
與
責
庄
關
係
之
主
體
f
其
不
同
也
可
知
。
在
就
後
者 

之
情
形
言
之
，
其
債
務
關
係
之
主
體
，
與
責
任
關
係
之
主
體
，
恒
不一

致

，
雖
#
之
本
質
，不
得
爲
漬
務
關
镞
之
主 

體

，
亦
卽
無
負
擔
債
務
之
能
力
，
然
非
不
得
負
擔
責
任
。
例
如
質
、
抵
押
、
留
置
權
，
其
他如
德
民
法
之
土
地
負
擔 

、
土
地
債
務
、
冒
險
借
貸
均
屬
之
。
此
等
情
形
，
物
僅
負
責
任
，

而
不
負
債
務
。
其
中
有
物
的
責
任
與
人
的
責
任
併 

存
者
*
如

質

、
抵
押
、
留
置
權
、
土
地
負
擔
是
。
有
僅
物
的
責
任
存
在
者
，

如
上
炮
債
務
、
冒
險
借
貸
是
。或
有
主 

張
物
的
責
任
與
人
的
責
任
不
過
爲
物
權
與
債
權
之
區
別
，
根
本
不
認
兩
種
責
任
之

區
別
者
。
龀
說
不
能
認
爲
正
當
。

(

質

、
抵
押
、I

權
等)

其

因
物
權
乃
爲
物
之
使用
收
益
之
權
利
S
故
慝
於
此
等
物
的

責
任
之
物
權
，
應
以
由
物
權
中
除
外
，
而
與
人
的
責
任
合
爲
責
任
權
之
獨

立
分
類
，
較
爲
適
當
U

2
債
務
關
係
與
责
任
關
係
得
異
其
範
固
責
任
因
擔
保
債
務
履
行
而
存
在
。
責
任
之
範
圍
得
較
债
務
之
範
圍
爲 

狹

。
此
不
惟
兩
者
異
其
主
體
所
如
是
，
卽
同
其
主
體
亦
然
。
詳
言
之
，
卽
債
務
人
於
其
所
負
債
務
同
時
併
負
責
任
時



,

其
貴
任
之
範
圍
得
較
債
務
之
範
圍
爲
狹
，
稱
之
曰
：

「

有
限
責
任J

。
此
由
、近
世
因
限
制
經
濟
上
企
業
危
險
之
必 

要
而
產
生
之
制
度
。

「

有
限
責
任j

得
分
爲r

人
的
有
限
責
任j

,

與r

物
的
有
限
責
任」

兩
種
。
前
者
”
報
以 

定
金
額
爲
應
負
責
任
之
限
度
。
例
如
兩
合
公
司
之
有
限
貴
任
股
東
，
及
有
跟
公
司
之
股
東
，
均
以
其
出
資
額
爲
對
於 

公
司
之
債
務
應
負
責
任
之
限
度

(

公
司
法
第
八
九
條
第

一 
一
項
、
第一

〇
六

條)

。
股
份I

公
i

股
東
，w

lr
^
其 

f

金
額
，
爲
對
於
公
司
之
債
務
，
應
負
責
任
之
限
度

(

公
司
法
第一

五
三
條
第一

項)

。
其
他
如
對
於
fa
\
z

si 

務

，
以一

定
金
額
爲
保
證
之
限
度
，
亦
屬
之
。
後i

以
特
定
財
產
爲
應A

責
任
之
限
度
例
如
限
定
繼
承•

承
所
得
之
遺
產
爲
其
對
於
被
繼
承
人
之
債
務
應
負
責
任
之
限
度

(

民
法
第一 

1

五
四
條
第一

項)

。
船
舶
所
有
;\
£ 

於
某
種
債
務
，
以
本
次
航
海
之
船
舶
價
値
，
運
費
及
其
他
附
屬
費
，
爲
應
負
責
任
之
限
度

(

海
商
法
第
二
三
條
茺

：

項)

。
此
外
，
債
務
關
係
併
得
自
由
以
契
約
訂
定
物
的
有
限
責
任
。
又
債
務
得
不
限
定
期
間
，
，僅
責
任
限
定
某

^
.-.
'-,_
 

負
摅
之
。
例
如
保
證
人
僅
於
某
期
內
，
負
擔
保
證
責
任
是
。
以
上
所
列
人
的
有
限
責
任
，
與
物
的
有

i&
JT
t
 vf

v

彳 

例

，
債
務
得
以I

定
金
額
或
特
別
財
產
爲
限
度
而
免
除
其
責
任
。
故
責
任
之
範
圍
較
債
務
之
範

_
圍
爲
狹
。
此
兩
者
所 

以
得
異
其
範
圍
也o

3.
債
務
關
係
與
责
任
關
係
得
異
其
内
容

債
務
i

與
責
任
f

異
其
主
體
時
，
兩
者
之
內
容
得
因
之
两異
。

以
物
的
責
任
之
質
權
、
抵
押
權
、
留
置
權
而
論
，
其
所
擔
保
債
務
之
內
容
，
雖

有
種
種
之
差
異
，
然
其
責
任之
內
容

V
則
恒
爲
同一

。
卽
惟
在
擔
保
主
債
務
不
履
行
時
，
使
債
權
人
得
就
擔
保
物
因
拍
賣
所
得
之
價
金
，
藉
資
補
潰
損

害
而
已
。
更
以
人
的
責
任
之
保
證
项
論
，
保
證
之
目
的
，
在
擔
保
主
債
務
之
履
行
，
故
其
責
任
亦
以
以
擔
保
主
漬
務

人
不
履
行
債
務
時
，
使
債
權
人
不
受
因
此
所
生
之
損
害
爲
其
內
容
。
羞
其
所
擔
笼
債
務
之
n

0
,

.l
i
'T
r
 

4
r
v:;:
;
:
r 

1 

*

厂
2〕

绩
務
瘀
i
経 

.
' 
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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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二
鹆
，

爲
限
。
尙
有
以
勞
務
爲
標
的
之
債
務
，
或

以

不

,

而
其
責
任^2

:

容
，
則
專
在
擔
保
債
務
之
履 

行.
，
且
僅
以
保
證
人
之
財
產
負
其
責
任
。
是
以
保
證
內
容
與
債
務
內
容
，
往
往
未
能

一

致

，
爲
債
務
標
的
之
給
付
， 

自
身
有
時
且
不
爲
保
證
之
標
的
，
保
證
人
僅
負
財
產
上
損
害
之
賠
償
責
任
，
不
負
自
然
回
復
之
賠
潰
責
任
。
綜
上
各 

情
以
爲
觀
察
，
則
債
務
關
係
與
責
伍i

 
,
得
異
其
內
容
，
實
屬
顯
而
易
見
。
從
而
兩
者
有
各
自
獨
立
存
在
之
觀
念 

，
益
臻
明
瞭
爲o

叁以
上
所
論
，
乃
責
任
關
係
得
與
債
務i

獨
立
存
在
之
觀
念
。
然
則
責
任
關
係
究
應
適
用
民
法
上
何
種
規
定
之 

問
題
，
遂
因
是
而
生
。
按
民
法
對
於
債
務
I

與
責
任
關
係
，
並
未
有
所
區
別
。
故
關
於
責
任
f

亦
未
設
有
特
別 

規
定
。
惟
兩
者
之
間
，
旣
有
各
自®
立
存
在
之
觀
念
，
則
關
於
債
務
關
係
之
規
定
，
得
否
逕
行
適
用
於
責
任

f

，
 

殊
有
硏
究
之
必
要
。

債
編
之
總
則
中
關
於
債
務
人
給
付
義
務

(

債
之
標
的
及
效
力)

之
規
定(

民
法
第一

九
九
條
以
下)

係
因
爲
潰 

務
關
係
之
內
容
，
有
種
種
不
同
而
設
。
而
責
任
f

之
內
容
則
恒
爲
同一

。
故
除
强
制
執
行
法
別
有
規
定
外
•，
關
於 

給
付
義
務
之
規
定
，
適
用
於
責
任I

者
甚
少
殊
，
如
給
付
不
能
，
過
失
等
之
規
定
，
並
無
直
接
關
係
，
至
關
於
債 

權
之
讓
與
之
規
定
，
僅
於
債
務f

適
用
之
。
惟
債
權
讓
與
時
，
其
責
任I

之
權
利
，
亦
以
隨
同
移
轉
爲
原
則

( 

民
法
第
二
九
五
條
第

一

項)

。
又
關
於
債
務
承
擔
之
規
定

(

民
法
第
三
〇
〇
條
以
下

)

，
亦
僅
債
務1

有
其
適
用



C
但
債
務
人
同
時
負
擔
責
任
之
際
，
債
務
承
擔
亦
爲
責
任
承
擔
，
僅
對
貴
任
而
爲
承
擔
。
民
法
i

就
此
有
所
規
定 

，
然
在
應
予
准
許
之
列
，
亦
不
容
疑
。
此
際
關
係
於
債
務
承
擔
之
規
定
，
得
準
用
之
。
此
外
關
於
債
之
消
滅
之
規
定 

中
，
如
®

、
提
存
、
抵
銷
、
免
除
等
規
定
，
於

責

任

之

滑

滅

準

用

。
第
關
於
責
任
之
消
滅
，
尙
有
下
列
三
種
原 

因
：一

爲
時
效
。
債
務
關
係
固
不
因
消
滅
時
效
完
成
而
消
滅
，
責
任
i

則
反
是
。
此
爲
時
效
與
除
斥
期
間
不
同
之 

點
。
蓋
除
斥
期
間
之
經
過
，
«
務
關
係
與
責
任
關
係
固
屬一

併
消
滅
•，時
效
完
成
則
僅
責
任
關
係
消
滅
而
已 

。
一
 

一
爲
債
務
關
係
之
消
滅
。
責
任
關
係
原
爲
債
務
之
擔
保
而
存
在
，
故
債
務
關
係
消
滅
時
，
責
任
關
係
亦
當
然
消
滅 

。
三
爲
債
務
關
係
有
移
轉
情
事
時
，
若
責
任
f

不
隨
同
移
轉
，
則
責
任
f

因
之
消
滅
。
再
關
於
債
之
契
約
之
規 

足
，
係
爲
給
付
內
容
之
種
類
而
設
，
故
於
責
任
無
重
大
影
響
。

原
載
法
令
月
刊
第
五
卷
第
七
期

〔

奵
年
7

•
月〕

〔

2〕

債
糌
與
責
任

 

•
二
五

•



5 

論
債
之
本
質
與
責
任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^
 

!
i—

-

-
林

誠
 

二
！

壹
、
序 

説 

i
f

㈠
歴
史
的
觀
褰
與
區
琍
«
念
之
磚
淀

羅
馬
故
上
畜
的
觀
念V
並
未
區
別
債
務
與
責
任
.
,
而
係
融
合1 
一
者
爲
單一

之
f_o

b
H
g
a
i

-
o」

(

S ,
一
 

) 

o 

按「
o
b
l
i
g
a
t
o
J

 

1 

語

，
乃
指「

o
e
x
u
m

 J 
或「

t
s
e
r
i

 

J 
,

8p
r J

u
r

s:v
l
n
c
u
r
e

 J 

之
意 * 
爲
禮 
z. 

鎖
*
用
以
表
示
債
權t
或
債
務
*
或
債
之_

 
,
而
拘
束(

Geb§
d3h!5e f t

〕

當
事
A
Z
欲

;i
也
a
统
優
帝
法 

典
之
定
義
，
債
云
者
，
當
事
人
之

一

方
依
法
得
請
求
他
方
爲

一、

定
給
付
之
法
律I

也

(

註
二

)

"

偾之因
 

有
上
述
之
拘
束
狀
態*
乃
有
債
務(

S
c
h
u
l
d

 

)

與
責
任(

J
 

)

之
區
別
觀
念
。
掘
馬
法
■
不M

i
l

偾
務 

與
責
任
，
故
有
時
主
動
的
誚
求
權

(
F
o
r
d
e
r
u
n
g

 

)

或
受
動
的
債
務(

s
‘c
h
u
l
d
p
f
u
c
h
t

 

)

 

9

亦
意
味
着「

o
c r

JT-

gat i
o
」

(

註
三)

o 
,



德
國
普
通
法
時
代
，
沿
羅
馬
法
思
想
，
亦
未
對「

債
務」

與「

責
任」

予
以
區
別
。I

般
言
之
〃
債
務
云
者
，
 

^
5
^
人
對
於
債
務
人
所
有
財
產
上
之
效
果(

註
四)

。S
a
v
i
g
n
y

氏
認
爲
*
債
權
者
*
乃
債
權
入之
自
然
的
自
由 

之
擴
大
•，
而
債
務
者
，
則
係
債
務
人
之
S
然
的
自
由
之
限
制
。
債
權
人
之
自
然
進
行
狀
態
，
卽
債
務
人
之
任
意
地
履 

行

，
若
債
務
人
不
履I

®

務

，
則
僅
債
權
人
|之
强
制
履
行
，
係一

種
正
對
不
正
之
爭
執
，
債
權
若
發生
爭
執
，
債
權 

_

不
自
然
地
進
行(

註
五)

0

於

I

般
債
權
法
上
，
最
早
談
及
債
務
與
責
任
之
區
別
觀
念
，
首
推

B
H
n
z

氏

(

註
六)

c

他
從
債
權
之
目
的
爲 

出
發
點
*
認
爲
債
權
須
有
責
任
才
能
產
生
，
然
後
再
有
所
®

務

，
更
强
調
有
訴
權
之
責
任
，
才
有
債
權
之
觀
念

( 

註
七)

。
不
過
其
見
解*
似
有
將
债
權
卽
視
爲
責
任
之
嫌
，
而
忽
略
債
務
之要
素
。

債
務
與
責
任
之
明
確
區別
觀
念
，
乃
日
耳
曼
人
之
功
勞
。
其
硏
究
日
耳
曼
法
中
，
對
後
世
法
學
貢
歡
最

k

且y 

遠
者
，
爲
債
務
與
責
任
之
區
別
觀
念
及
其
區
別
標
準
。

A
m
i

3

氏
從
語
源
硏
究
債
權
法
，

p
l

 s
c
h
a
r
t

氏
則
由 

法
源
硏
究
債
權
法
，
最
後
由

G
i
e
r
k
e

氏
集
大
成(

註
八)

。

日
耳
曼
百
法
，
債
務
爲

S
c
h
u
l
d

 
,

屬
於
法
的
當
爲(R

e
c
h
t
l
i
c
h
e
s

 

S
0
H
3

 ) 
r

不
含
有
法
昀
強

_
 

^
 

iRechtliches 

M
U
s
s
e
n

 

)

之

觀

念(

註
九

)

。
詳
言
之
，
債
務
者
，
乃
當
爲
履
行
其
給
付
之
義
務

 

(
Leit

e
n* 

s
o
l
U
n

 

) 

•，
而
漬
權
者
，
則
係
得
爲
給
付
受
領

(
B
e
k
o
i
e
n
s
o
i
i
e
n

 

)

之
狀
態
。
由
是
觀
之
，
債
務
人
之
給 

付
*
絲
毫
未
受
他
人
之
强
制
，
而
係
由
債
務
人
之
意
思
自
由
給
付
，
因
之
，

|

旦
給
付
，
則
不
得
任
意
請
求
返
遵

( 

民
第一

八O

條
參
照)

。
亦
卽
債
權
人
沒
有
强
制
債
務
人
給
付
之
權
利
，
欲
强
制
僙
務
人
爲
給
付
，
則
必
另
有
人
格 

的
賃
任
减
財
產
的
責
任
等
關
係
存
在

(

註一 

o
)

 

o

t
」

J '
3

論
请
之
本

f

與
金
任
 

•

二
，七

.



民
法
債
鵷
掄
文
遴
辑

 

•
二
八•

至
於
日
耳
曼
法
上
之「

責
任」

，
乃V

a
r
p
a

，
係
指「

替
代」

(
d
a
f
U
r

 

Z
u
s
t
e
h
e
n

或h
a
f
t
e
n

 

)

之
關 

係
(

註1 

j
)

。
亦
卽
指
債
務
人
當
爲
給
付
而
未
爲
給
付
或
不
完
全
給
付
時
，
應
服
從
債
權
人
之
强
制
取
得(

Z
u

丨
 

g
r
i
f
f
s
m
a
c
h
t

 

)

之
關
係
。
由
於
此
種
强
制
取
得
之
責
任
關
係
，
附
加
於
債
務
關
係
，
債
務
關
係
才
有
拘
束
力( 

B
i
n
d
u
n
g

 

)
，
從
而
*
爲
實
現
債
之
目
的
，
責
任
乃
具
有
擔
保(

G
a
r
a
s

 ie 

)

之
作
用
。
此
種
擔
保
作
用
，
於 

債
務
不
履
行
時
見
之
，
蓋
債
務
若
自
然
地
履
行
，
則
依
債
之
本
旨
所
爲
之
給
付
，
已
能
滿
足
債
之
目
的
，
而
債
之
關 

係
亦
因
此
而
消
滅
•，
如
債
務
人
不
履
行
債
務
時
，
則
債
權
人
依
債
務
人
之
擔
保
責
任
，
按
强
制
之
方
法
，
以
求
滿
足 

，
故
性
質
上
屬
於I

種
給
付
之
代
償(

s
u
r
s
g
a
t

 

)

。
由
是
觀
之
，
債
務
與
責
任
未
必
相
結
合
，
其
發
生
之
條
件 

各
有
不
同
*
有
責
任
未
必
有
債
務
，
有
債
務
未
必
有
責
任
，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亦
有
之
。

從
法
制
史
觀
察
，
日
耳
曼
法
對
後
世
貢
獻
最
大
者
，
誠
爲r

責
任」

與「

債
務」

之
區
別
觀
念
的
確
立
，
影
響 

所
及
*
德
國
普
通
法
時
代
之「

自
然
債
務」

(
O
b
l
i
g
a
t
i
o

 

naturalis 

)

、
擔
保
物
權
之
物
的
責
任(

s
a
c
,

 

hhaf t
u
n
g

 

)

、
有
限
責
任
與
無
限
責
任
等
觀
念
，
相
繼
確
立
。
例
如I

s
a
y

氏

，
認
爲
將
來
立
法
時
*
有
將
責
任 

關
係
予
以
獨
立
，
而
與
債
權
法
中
之
保
證
及
物
權
法
中
之
擔
保
物
權
，一

併
制
訂
責
任
法
之
必
要(

註1 

二 )

。
 

S
c
h
w
e
r
i
n

氏
，
進
一
步
認
爲
債
權
法
總
論
中
，
應
有
債
務
法
與
責
任
法
之
分
類(

註一

三)

。
余
以
爲
將
來
立
法 

時

，
責
任
法
應
否
獨
立
列
編
，
是
否
妥
當
，
姑
且
不
論
，
單
從
現
代
法
律
學
言
，
責
任
與
債
務
之
區
別
觀
念-

理 

論
與
事
實
上
誠
有
其
價
値
存
在
。.

.

英
美
法
上
債(

cbligation 

)

之
槪
念
，
與
我
國
債
法
上
債
之
槪
念
大
致
相
同
。
債
者
，
乃

一

人
或
多
數
人 

因
受
法
律
之
拘
束
*
負
有
對
他
人
作
爲
或
不
作
爲
之
義
務
也(

註一
四)

。
至
於
債
務
與
責
任(

d
u
t
y

 

)

，
英
美



法
與
羅
馬
法
同
，
不
加
以
區
別
，
爰
英
美
法
ng
責
任
乃
債
務
履
行
之
必
然
結
果
，
無
區
別
之
必
要

(

註1

五,

.

英 

美
法
雖
無
自
然
債
務
之
規
定
，
但
有
類
似
自
然
債
務
存
在
，卽
所
謂
不
能
强
制
履
行
之
契
約(

u
n
e
n
f
o
r
c
e
a
b
l
e

 

c
o
n
t
r
a
c
t
s

 

)

。
此
項
契
約
債
務
，
或
因
法
律
上
無
救
濟
方
法
規
定
而
不
能
予
强
制
履
行
，
如
英
國
律
師
不
得
向 

當
事
人
請
求
報
酬
是
；
或
因
未
依
法
律
所
規
定
之
方
式
而
訂
立
之
契
約
，
如
缺
少
詐
欺
防
止
法
規(

S
t
a
t
u
t
e

 

of 

F
r
a
u
d
s

 
)

所
規
定
之
要
件
•，
或
因
罹
於
時
效
而
無
法
實
行
其
權
利
，
如
超
過
時
效
法
規(

S
t
a
t
u
t
e
s

 

o
f

 

L
i
m
i
t
a
t
i
o
n
s
)

所
規
定
之
期
限(

註
二O

。

㈡
問
題
提
示

從
現
代
法
律
生
活
關
係
來
說
，
債
務
與
責
任
究
應
具
有
何
種
關
係
，
債
權
關
係
才
有
其
實
質
意
義
，
殊
値
吾
/

從
動
態
法
學
加
以
分
析
硏
究
之
必
要
。
債
務
與
責
任
應
予
區
別
槪
念
，
已
如
前
掲
，
但
一 

一
者
究
爲
如
羅
馬
法
之r 
® 

合」

關
係
，
抑
或
爲r

結
合」
關
係
？
爲
達
到
現
代
法
律
生
活
之
實
際
需
要
，
似
應
認
爲
-
一
者
係
一
種
結
含
關
係
* 

而
構
成
單I

之
債
權
關
係
。
關
於
單
一
之
結
合
關
係
，
本
文
擬
先
加
以
分
析
，
再
予
綜
合
硏
討
o

簡
言
之
，
債
務
應 

否
包
含
在
責
任
內
？
或
責
任
被
債
務
所
吸
收
？
又
債
之
本
質
究
爲
債
務
？
抑
爲
責
任
？
均
爲
現
代
動
態
法
學
上
硏r 

所
不
能
忽
略
之
問
題
。

貳

、
債
權
關
係
之
重
點

㈠
债
權
關
係
的
發
生

〔

3

〕

綸
債
之
本
寶
輿
音

j 

、
二
汶

”



民
法
清
福
输
弋
遷
缉,
又

甲

、
大
陸
法
系

羅
馬
法
上
債
之
發
生
原
因
，
約
有
兩
類
，
卽
㈠
因
契
約(

C
o
n
t
r
a
c
t
u
s

 

)

而
生
之
債
權
*
及
㈡
因
私(

VC
、d 

e
l
i
c
t
u
m

 

)

而
生
之
債
權
。
但
此
兩
類
債
權
非
卽

一

切
之
債
權
，
另
有
與
契
約
相
類
似
之
準
契
約

(
q
u
s
.

 

? 

o
n
t
r
a
c
t
u
s

 
)

，
及
與
私
犯
相
類
似
之
準
私
犯

(
quasi 

d
e
l
i
c
t
u
m

 

)

，<

註I

七)

。

我
民
法
債
編
中
關
於
債
之
發
生
原
因
，
於
第

1

次
草
案
時
，
大
體
倣
德
國
民
法,

以
契
約

 
> 

廣
告
、if
£

-:
- 

證
券
、
發
行
無
記
名
證
券
、
管
理
事
務
、
不
當
得
利
及
侵
權
行
爲
等
七
種
爲
債
之
發
生
原
因
。
迨
第

1 

一
次
草
案
時
， 

則
從
瑞
士
債
法9
而
以
契
約
、
侵
權
行
爲
及
不
當
得
利
等
三
者
爲
債
之
發
生
原
因

C

現
行
民
法
債
編
最
後
從
暹
羅
債 

法
9
以
契
約
、
無
因
管
理
、
不
當
得
利
及
變
權
行
爲
爲
債
之
發
生
原
因
，
至
於
將
代
理
權
之
授
與

一

款
9
列
入
債
之 

發
生
原
因
，
是
否
妥
當
？
學
者
見
解
不

一 

9肯
定
說
謂
：「

民
法
以
代
理
權
之
授
與
,

爲
單
獨
行
爲
•
獨
立
fl
i

」 

發
生
原
因
，
故
於
債
編
通
則
中
，
另
，設

I

款
。J 

(

註I

八)

‘「

本
人
由
授
權
行
爲
，
將
代
理
權
授
與
代
理
人
後 

代
理
人
在
其
代
理
權
限
內
,

所
爲
之
代
理
行
爲
，
卽
應
由
本
人
負
其
責
任
,

故授權行爲斯爲債之發矣

,
 

」
(

註i

九)

否
定.
說
謂
：「

代
理
人
對
於
本
人
亦
非
基
於
代
理
權
之
授
與
，
卽
負
爲
代
理
行
爲
之
義
務.

炱
非
債 

之
發
生
之
原
因
，
本
甚
明
顯
，
本
法
以
之
規
定
於
本
節
內
9
殆
係
補
總
則
之
疏
漏
，
且
以
代
理
人
在
其
代
理
權
限
內 

所
爲
之
行
爲
，
應
由
本
人
負
其
責
任
故
也。J 

(
註
二
〇)

按
債
權
之
發
生,

或
出
於
法
律
規
定
，
或
出
於
法
律
行
爲
,

其
因
法
律
行
爲
而
生
奔r
固
以
契
約
爲
主
，
但
犟 

獨
行
爲
如
法
律
有
特
別
規
定
時
，
亦
非
不
可
爲
債
之
發
生
原
因

O

查
德
國
民
法
第
三
〇
五
條
規
定:「

依
法
律
朽
◎ 

設
定
債
務
關
係
或
變
更
債
務
關
係
之
內
容
者
，，除
法
律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當
事
人
間
應
以
契
約
爲
之
。

」



。
例
如
設
立
財
團
之
捐
助
行
爲
、
票
據
之
承
兌
及
指
示
證
券
之
承
擔
等
，
雖
係
單
獨
行
爲
，
但
不
失
爲
債
之
發
生
原 

因
o
再
查
我
民
法
第一

六
七
條
規
定
••
 r

代
理
權
以
法
律
行
爲
授
與
者
，
其
授
與
應
向
代
理
人
或
向
代
理
人
對

？
3 

代
理
行
爲
之
第
三
人
，
以
意
思
表
示
爲
之
。

j

可
知
代
理
權
之
授
與
，
應
屬
單
獨
行
爲
，
甚
爲
明
顯
*
其
得
爲
債
之 

發
生
原
因
，
應
無
置
疑

(

註
二 I 

)

。
其
有
問
題
者
，
乃
在
我
民
法
編
列
體
制
下
，
將
代
理
權
之

：

技
與
列 

而
將
代
理
，制
度
列
入
總
則
編
，
是
否
有
前
後
割
裂
，
有
失
完
整
之
嫌
，
頗
値
商
榷
。
因
非

*

文
重
點
，
姑
赌
之 

匕

、英
美
法
系

英
美
法
系
關
於
債
之
發
生
原
因
，
似
有
雜
亂
無
章
之
嫌
，
但
歸
納
起
來
，
約
有
左
列
五
端

(

註
二
二 )

： 

⑴
直
接
由
合
意
而
生
者

(
d
i
r
e
c
t

 iy 

f
r
o
m

 

a
g
r
s
m
e
n
t

 

)

：
謂
直
接
由
合
意
而
生
者，
係
指
漬
之
法

律
關
係
因
么
意
而
生
，
如
契
約
行
爲
是
。
蓋

j

方
要
約
，
經
他
方
承
諾
後
，
雙
方
卽
因
而
發
生
作
爲
或
不
作
爲
之
債 

權
債
務
關
係
也
。

⑵
由
侵
權
行
爲
而
生
者

(
delict 

or 

tort 

)

••侵
權
行
爲
之
所
以
爲
債
之
發
生
原
因
，
蔷
任
1 
.:雙
. 

他
人
之
財
物
或
身
體
，
負
有
絕
對
不
可
侵
犯
之
義
務
，
此
項
義
務
雖
非
因
當
事
人
之
合
意
而
生
，
但
違
犯
者
象
其

i4 

法
行
爲
之
結
果
，
卽
負
有
損
害
賠
償
之
責，
從
而
損
害
賠
償
之
債
生
焉
。
而
被
害
人

(
Viet i

m

 )

對
於
加
害
人( 

O
f
f
e
n
d
e
r

 

or 

W
r
o
n
g
d
o
e
r

 

)

，
亦
享
有
損
害
賠
償
訴
權

(
a
c
t
i
o
n

 

e
x

 

delicto 

)

。

⑶
由
於
違
反
契
約
而
生
者

(
b
r
e
a
c
h

 

of 

contract 

)

：
債
務
固
因
契
約
而
生
，
但
債
務
人
違
約
時
，

?K 

可
發
生
，
亦
卽
届
期
應
爲
給
付
，
而
竟
不
爲
給
付

(
n
o
n
-
p
e
r
f
o
r
3
a
n
c
e

 

)

或
給
付
遲
延(

d
e
i
a
y
e
d

 

p
e
r


f
o
r
m
a
n
c
e
)

 
或
不
完
全
給
付 ( 

i
n
c
o
m
p
l
e
t
e

 

p
e
r
f
o
r
m
a
n
c
e

 

)

，
致
他
方
受
損
害*
此
際
，
他
方
卽
得
向

<

〔

J

〕

掄
債
之
本
質
與
音
任

 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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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二 

*

應
爲
給
付
之
債
務
人
請
求
損
害
賠
償
，
從
而
亦
生
損
害
賠
償
之
債
。

⑷
由
準
契
約
而
生(

q
u
a
s
i

 

c
o
n
t
r
a
c
t

 

)

：
在
普
通
法
制
度
下
，
準
契
約
乃
係
金
錢
債
之
訴(

m
o
n
e
y

 

in 

an 
a
c
t
i
o
n

 

)

之j

種
訴
之
理
由(

c
a
u
s
e

 

of 

a
c
t
i
o
n

 

)

，
但
其
債
旣
非
因
侵
權
行
爲
而
生
，
亦
非 

因
契
約
行
爲
而
生
，
其
理
論
根
據
實
基
於
不
當
得
利(

u
n
j
u
s
t

 

e
n
r
i
c
h
m
e
n
t

 

)
(

註
二
三)

。
此
項
債
務
因 

非
雙
方
當
事
人
之
合
意
9
而
係
由
於
法
律
規
定
加
之
於
債
務
人
者
>*
故
名
之
曰
準
契
約
，
例
如
裁
判
上
之
契
約( 

c
o
n
t
r
a
c
t

 

o
f

 

r
e
c
o
r
d

 

)

，
因
法
院
之
判
決
而
責
令一

方
對
於
他
方
爲
積
極
或
消
極
之
給
付
是
。

我
國
債
法
認
爲
因
違
反
契
約
而
生
之
損
害
賠
償
，
與
因
侵
權
行
爲
而
生
之
損
害
賠
潰
，
並
無| 

一
致
，
故
皆
歸
納 

於
債
法
中
，
旦
英
美
法
則
不
然
，
從
既
於
其
民
事
法
中
，
將
違
約(

b
r
e
a
c
h

 

of 

c
o
n
t
r
a
c
t

 

)

與
侵
權
行
爲

9

(
tort 

)

，
分
列
二
系
統
加
以
規
範
。

㈡
債
之
目
的
觀

債
權
關
係
者
，
乃
特
定
人
間
請
求
特
定
作
爲
或
不
作
爲
之
法
律
關
係
也
。
權
利
與
義
務
係I

種
相
對
觀
念
，
故 

債
務
人
對
債
權
人
之
義
務
關
係

，
實
卽
債
權
關
係
。
從
法
律
之
目
的
觀
，
此|

債
權
人
與
僙
務
人
間
之
法
律
關
係
，
 

係
在
達I

定
法
律
目
的
之
手
段(

註
二 S

 )

。
債
權
關
係
之
首
要
法
律
目
的
，
乃
在
將
債
權
轉
變
成
物
權
或
與
物
權 

具
有
相
等
價
値
之
權
利
。
故
從
法
律
目
的
來
說
，
債
權
關
係
之
目
的
，
並
不
在
於
債
務
人
約
定
給
付
之「

實it J

广 

p
e
r
f
o
r
m
a
n
c
e

 

)

，
而
係
在
於
債
務
人
約
定
給
付
之
使
債
權
人
獲
得「

滿
足J

 

( 

s
a
t
i
s
f
a
c
t
o
r
y

 

)

。
因
是

債
權
關
係
不
若
物
權
關
係
，
只
要
物
權
存
在
，
權
利
卽
成
立
•，於
債
權
搠
係
中
*
則
必
消
滅
現
有
債
務
，
債
權
所
欲 

取
得
之
權
利(

例
如
物
權)

，
乃
能
成
立
，
如
此
說
來
9
債
權
f

尙
存
在
時

，
債
務
尙
未
完
結
；
至
於
物
權
滿
F



,

則
永
遠
滿
足
。
債
權
滿
足
之
時
，
乃
債
權
自
體
消
滅
之
時
。
由
上
顧
之
，
債
權
關
係
僅
係
確
定
債
務
人
之「

給
付 

義
務」

之
法
律
手
段
耳
。
至
於
因
債
權
關
係
而
將
來
可
取
得
之
權
利
，
則
須
按
法
律
規
定
爲
之
。
不
過
，
此I

將
來 

可
取
得
之
權
利
，
則
有
待
債
務
人
之
給
付
行
爲
，
才
能
發
生
。
從
這I

點
來
看
，
債
權
無
旣
存
利
益
可
言
，
債
務
人 

之
給
付
義
務
，
僅
係
因
債
權
之
存
在
而
受
之一

種
拘
束
耳
，
實
非
債
權
人
之
法
律
目
的
所
在(

註
二
五)

。
何
況
債 

權
人
之
法
律
目
的(

利
益)

，
並
非
必
然
到
來
，
苟
債
務
人
之
給
付
行
爲
發
生
遲
延
或
不
能
，
則
可
能
有
不
到
來
之 

情
事

，

故
債
權
人
之
法
律
目
的
，
僅
可
謂
爲
係
債
務
人
依
誠
實
信
用
原
則(

民
法
第j 1 

1

九
條)

履
行
給
付
義
務
之 

1

種
期
待
利
益
耳
。
準
是
以
觀
，
吾
人
爲
確
定
債
之
本
質
觀
念
，
似
應
從
目
的
方
面
來
觀
察
，
較
能
切
合
法
之
動
的 

理
論
要
求(

註
二
六)

。
亦
從
而「

目
的」

應
包
含
在
債
之
觀
念
內
，
且
債
權
關
係
之
成
立
與
債
務
之
履
行
，
應 

有
其
時
間
上
之
距
離
。
玆
擧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債
權
行
爲
爲
例
說
明
之
。
按
我
民
法
第
九
十
九
條
第一

項
規
定
：「

附 

停
止
條
件
之
法
律
行
爲
，
於
條
件
成
就
時
，
發
生
效
力
。」

顯
然
可
見
債
權
行
爲
在
條
件
成
就
時
業
已
成
立
，
僅
係 

尙
未
生
效
耳
，
旣
然
債
權

行
爲
尙
未
生
效
，

自
不
發
生
履
行
問
題
，
良
以
債
權
之
最
終
目
的
係
在
於
履
行
債
務
，
故 

在
法
律
上
使
其
限
制
其
效
力
之
發
生
，
實
則
吾
人
如
按
法
之
動
的
理
論
來
分
析
，
所
謂
限
制
其
效
力
之
發
生
，
其
作 

用
乃
在
停
^

^

之
人
i

與
債
務
人
之
履
行
，
因
爲
債
權
關
係
之
成
立
，
係
爲
達
給
付
目
的
之一

種
手
段
。
傳
統
上 

之
觀
念
，
認
爲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法
律
行
爲
，
係
在
限
制
法
律
行
爲
效
力
之
發
生
，
究
諸
法
之
動
的
經
濟
效
果
，
似
宜 

認
其
係
債
權
債
務
之
停
止
，
有
稱
之
爲r

履
行
停
止」

(
此
種
觀
念
能
否
爲
國
內
學
者
專
家
承
認
，
當
尙
待
斟
酌) 

r

注
二
七3

。
反
之
，
在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物
權
行
爲
，
因
物
權
行
爲
係
以
直
接
發
生
物
權
之
變
動
爲
目
的
，
故
於
條 

件
成
就
前
，
物
權
自
體
根
本
不
成
立
，
與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債
權
行
爲
，
於
條
件
成
就
前
，
債
權
自
體
業
已
成
立
，
有

〔

J

〕

論
債
之
本
質
與
责
任

 

•

三
三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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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四
•

t

所
不
同
，
蓋
物
權
行
爲
除
以
物
權
自
體
發
生
變
動
爲
目
的
外
，
並
無
其
他
目
的
存
在
，
但
使
權
行
爲
固
以
履
行
爲
最 

終
目
的
，
所
謂
最
終
目
的
，
係
指
給
付
結
果

(
L
e
i
s
t
u
n
g
s
e
r
f
o
l
g

 

)

之
實
現
，
亦
卽
滿
足
債
權
之
需
要
，
而
非

. 

一
 

- 

指
履
行
行
爲
之
本
體
，
從
而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債
權
行
爲
與
物
權
行
爲

*
於
條
件
成
就
前
之
效
力
，
自
應
有
不
同
。
查 

我
國
實
務
上
認
爲
，
物
權
行
爲
旣
爲
法
律
行
爲
之

一 
,
自
應
適
用
民
法
總
則
有
覼
法
律
行
爲
之
規
定
*
例
如
甲
以
尙 

乙
購
買
尙
未
登
記
之
房
屋
，
預
供
丙
設
定
抵
押
權
，
約
定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三
月
三
十

I

日
以
前
辦
理
抵
枰
權
登
記
， 

屆
期
房
屋
尙
未
移
轉
登
記
，
丙
可
否
訴
請
甲
辦
理
抵
押
權
設
定
登
記
？
四
十
躉
上
一
六
八
一

 

一
號
到
例
：「

民
法
第
九 

九
條
規
定
，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法
律
行
爲
，
於
條
件
成
就
時
發
生
效
力
。
甲
以
將
來
可
取
得

i

定
不
®w

p

權
，
供 

丙
抵
押
，
甲
丙
間
之
抵
押
設
定
行
爲
，
乃
係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法
律
行
爲
，
在
條
件
成
就
時
發
生
效
力
。
而
不
動
產
物 

權

，
依
法
律
行
爲
而
取
得
者
，
非
經
登
記
不
生
效
力

(

民
第
七
五
八)

。
故
在
甲®

未
取
f

屋
所
有
權
登
記
以
前 

*
所
附
停
止
條
件
，
尙
未
成
就
，
甲
丙
間
設
定
抵
押
權
之
法
律
行
爲
，
尚
未
發
生
效
力
。
丙
不
得
訴
請
甲
辦
理
抵
押 

權
設
定
登
記
。」

上
開
判
例
，
對
於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物
權
行
爲

(

此
指
以
發
生
物
權
變
動
一

抵
押
權
設
定

)

，
未 

能
與
附
停
工
條
件
之
債
權
行
爲
，
於
停
件
成
就
前

,
分
別
其
效
力
，
似
可
商
榷
。
蓋
如
不
分
別
其
效
力
«*
則
如
有
一 

附
停
止
條
件
之
物
權
行
爲*
雖
其
條
件
已
成
就
，
但
尙
未
依
民
法
第
七
五
八
條
登
記
，
則
該
物
權
行
爲
，
究
已
生
效 

否
？
卽
生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個
人
認
爲
物
權
行
爲
旣
以
直
接
發
生
物
權
變
動
爲
目
的
，
則

停

.I
t

條
件
未
戌
就
前
*
两
謂 

不
生
效
力
，
應
指
物
權
本
體
不
成
立
言
。

叁

、
給

付

與

履

行

之

不

同

概

念



債
權
者
*
乃
使
債
務
人
爲
給ft
之
權
利
也
。
所i

付

，
則
指
爲
達
僚
之
目
韵
丨
履
行
結1—

之
债
紧
人2
行 

爲
或
不
行
爲
。
但「

給
付」

又
與「

紿
付
目
的」

不
同
，
故
給
付
目
的*
並
非
單
純
指
僙
務
人
之
行
爲
或
不
行
爲
， 

而
係
指
債
權
之
結
果
實
現
言
。
因
是*
個
人
以
爲「

僙
務
人
之
紿
付
行
爲

」

必
與r

僙
灌
人
受f

付
之
結
果
發
生 

」

* 
二
者
相
結
合
‘，
才
能
謂
之「

給
付
目
的」

。
债

權

依

給

付

目

的

之

發

生*
進
■
始
可
謂
之「

債
務
履
行 

」

,
從
而
債
之i

係
乃
告
消
滅*
亦
卽
所
謂r

債
務
淸
廣」

辑「

結
果
給
付」

。
由
i

之

，
履

行

並

非_

«

務

人 

之
給
付
行
爲*
履
行
重
結
果
，
給
付
僅
係
履
行
之
手
段
*
必
也
債
權
人
實
際
獲
得
給§

果

，
才
能
謂
之「

履
行」

.

i
 i

八)
o 

:

r

給
付」

與r

履
行」
旣
然
在
槪
念
上
有
其
不
同*
則
吾
人
對
此11

者
之
硏
4

度
*
自
亦
有
差
異
。
給
付
重 

漬
務
入
之
行
爲*
履
行
則
重
結
果I
債
權
之
滿
足
，
故
其
效
果
，
前
者
應
從
債
務
人

k

襯
察
；
後
者
則
應
從
债
權A 

來
觀
察
◎
從
法
理
上
言*
所
謂
履
行
*
槪
念
上
當
然
要
包
含
紿
付
結
果
，
但
給
付
侧
不
包
含
給
付
結
果
。.
羞
債
權
鳳 

係

9
僅
有
債
務
人
之
給
付
行
爲*
尙
不
能
消
滅
，
必
也
债
務
人
之
紿
付
行
爲
發
生
結
果
*
滿
足
債
權
人
之
需
要
*
俄 

之
關
係
乃
能
消
滅
，
因
之
，
給
付
行
爲
完
舉
*
給
付
結
果
發
生
前,
債
務
人
之
債
務
仍
不
能
免
除
，
只
可
說
給
#
行 

爲
已
因
給
付
而
免
除
，
至
於
債
務
人
之
債
務
是
否
因
其
紿
代
行
爲
而
免
除
，
則
尙
須
視
其
紿
付
行
爲
是
否
發
生
媵
行

. 

結
果
*
卽
滿
足
債
權
人
之
需
要*
必
也
履
行
結
果
發
生*
債
之
1

才
能
消
滅
。A
是
鹳
之
•紿
付
之
免
除
锻 

務
人
方
面
之
問
題
*
而
債
之
消
滅
*
則
係
債
權
人
方
面
之
問
題
。

債
務
A

「

應
爲
之
給
付
fr
^」

與「

債
權
人
之
受
領
紿
付
結
果

」

，
旣
有
如
上
之
差
異
，
本
人
擬
從
民
法
上
a
 

解
釋
論
*
使
之
明
瞭
。
無
庸
多
言
，
債
權
關
係
t

乃
以
債
1;
人
之
給
付
行
爲
發
生
結
果
爲
目
的
。
給
付
結
果
之
發
生

〔

5〕

論
債
之
本
贅
與
眚
任
 

•

三
J1
«



民
法
債
编
論
文
遴
轉

 

•

三
六

•
,

通
常
固
多
由
債
務
人
之
給
付
行
爲
而
生
，
但
債
之
消
滅
旣
然
係
視
給
付
結
果
能
否
滿
足
債
權
人
之
需
要
而
定
，
故 

不
以
專
由
債
務
人
之
給
付
行
爲
而
生
爲
必
要
，
苟
能
滿
足
其
需
要
，
則
何
人
爲
給
付
行
爲
，
在
法
理
上
言
，
並
^
必 

要
。
例
如
我
民
法
第
三一 

i

條(

日
民
法
第
四
七
四
條)

規
定
：r

債
之
淸
潰
，
得
由
第
三
人
爲
之
•，
但
當
事
人
另 

有
訂
定
或
依
債
之
性
質
不
得
由
第
三
人
淸
償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」

由
此
可
知
債
之
關
係
，
亦
可
因
第
三
人
之
淸
償
生 

給
付
結
果
而
消
滅
。
至
於
其
例
外
情
形
，
或
基
於
契
約
自
由
原
則(

另
有
約
定)

，
或
因
債
之
性
質
不
得
由
第
三
人 

淸
償
者(

如
重
視
人
Z
性
質
、
身
分
或
技
能
之一

身
專
屬
給
付)

，
或
尊
重
債
務
人
之
意
思(

如

第

二

項

。
•
第

三

人 

之
淸
償
，
債
務
人
有
異
議
並
經
債
權
人
拒
絕
者)

。
又
如
現
代
國
際
貿
易
有
關
價
金
之
支
付
方
式
，
習
慣
上
都
以
信 

用
狀(

l
e
t
t
e
r

 

of 

c
r
e
d
it

 

)
爲
支
付
之
方
式
，
例
如
設
在
甲
地
之
進
口
商
甲
，_

乙
¥

出

口

商

乙

，
購 

買
五
金
一
批
。
於
買
賣
契
約
成
立
後
，
甲
爲
確
保
其
貨
物
按
約
交
付
，
乙
爲
確
保
其
價
金
支
付
，
乃
由
甲
向
其
所
在 

地
之
丙
銀
行
，
申
請
開
發
信
用
狀
，
丙
銀
行
開
發
後
卽
照
會
其
在
乙
地
之
分
行
或
聯
行
，
將
該
信
用
狀
通
知
乙
，
乙 

於
符
合
狀
內
所
載
條
款
時
簽
發
指
己
滙
票
提
出
押
滙
，
丙
銀
行
審
查
狀
載
條
款
無
誤
時
予
以
承
兌
或
付
款
。
此
種
由 

丙
銀
行
付
款
之
給
付
行
爲
，
亦
係
第
三
人
淸
償
之j
種
。一

般
而
言
，
在
買
賣
契
約
之
下
，
依
民
法
第
三
六
七
條
規 

定

，
買
受
人(

債
務
人)

當
然
有
給
付
義
務
，
不
過
此一
給
付
義
務
所
生
之
給
付
行
爲
，
却
可
由
開
狀
銀
行
或
押
滙 

銀
行
行
之
，
只
要
開
狀
銀
行
或
押
匯
銀
行
之
付
款
，
能
滿
足
出
賣
人(

債
權
人)

之
需
要
，
買
賣
契
約
所
生
之
債
權 

債
務
卽
因
之
消
滅
，
反
之
，
若
不
能
滿
足
出
賣
人
之
需
要
，
例
如
開
狀
銀
行
破
產
，
此
時
買
受
人
之
給
付
義
務
仍
不 

能
免
除
，
債
之
關
係
仍
繼
續
存
在(

註
二
九)

，
蓋
信
用
狀
開
發
之
給
付
行
爲
尚
未
發
生
給
付
結
果
也
。

此
時.

債
務
人
雖
應
爲
給
付
行
爲
，
然
尙
不
足
以
發
生
給
付
結
果
，
需
復
加
其
他
條
件
才
能
使
之
發
生
，
例
如



債
權
人
之
協
力
受
領
紿
付
，
倘
債
權
人
不
爲
此
協
力
受
領
，
則
給
付
之
結
果
尙
未
發
生
，
債
之
關
係
尙
未
消
滅

，
S
 

對
於
債
權
人
發
生
不
利
之
結
果
。

I

般
言
之
，
曼
領
並
非
僙
權
人
之
義
務
，
而
係
受
領
給
付
權
之
不
行
使
，
故
其
結 

果
法
律
上
只
生
債
務
人
責
任
之
減
輕

(

民
法
第一 

一
三
七
條
、
第
一
 

一
三
八
條
、
第1 

一
三
九
條
、
第
一
 

一
四
〇
條
、
第
二
四 

1
條)

。
但
有
時
協
力
受
領
，
同
時
係
債
權
人
之
權
利
與
義
務
，
例
如
我
民
法
第
三
六
七
條
規
定
：

「

買
受
人
對
於 

出
賣
人
，
有
交
付
約
定
價
金
及
受
領
標
的
物
之
義
務
。

」

此
時
，
卽
同
時
發
生
受
領
遲
延
與
給
付
遲
延
之
法
律
效
果
< 

要
之
，
債
之
履
行
，
乃
指
給
付
之
結
果
，
非
給
付
行
爲
本
身
。
從
債
務
人
言
，
其
能
否
免
於
給
付
之
行
爲
，
在 

於
其
是
否
完
成
給
付
行
爲•，
從
債
權
人
言
，
債
是
否
消
滅
，
則
在
於
債
務
人
之
給
付
行
爲
是
否
發
生
滿
足
債
權

§

 

果

。
從

而

，
債
務
人
給
付
結
果
發
生
前
之
過
程
，
對
債
權
人
言
，
並
不
重
要
，
其
所
重
要
者
係
債
權
之
滿
足
，
蓋
法 

律
爲
保
障
債
權
關
係
，
令
債
務
人
應
爲
或
不
應
爲
，
僅
係
爲
達
到
給
付
結
果
之

一

手
段
耳
。
申
言
之
，
債
之
關
係* 

由
動
的
理
論
來
分
析
，
其
重
點
並
不
在
於
債
務
人
之
給
付
行
爲
，
而
係
在
於
債
權
人
之
給
付
受
領
權

(
B
e
k
o
i

 — 

ensoilen 

)

，
此
爲
近
代
學
說
所
確
認

(

註
三O

 

)

。

肆

、
給
付
受
領
權
與
責
任

㈠
責
任
之
本
質

赓
權
法
有「

命
令
目
的j

與r

保
護
目
的」

二

種(
註
三一

)

。
命
令
目
的
在
使
債
務
入
爲
給
付
行
爲
•，
保
講
 

目
的
則
在
使
債
權
人
有

一

種
法
律
上
之
力
量
得
以
實
現
其
債
權
。
給
付
行
爲
固
爲
債
務
人
之
義
務
，
但
若
債
務
人
不

〔

J〕

綸
債
之
本
赘
舆
青
任

•
三
七•



块
法
債
鵝
捻
文
遷
轉

 

•

三
八

•

履
行
此
項
給
付
義
務
，
則
債
權
人
依
上
開
紿
付
受
領
權
未
得
受
領
，
此
際
，
當
由
法
律
先
予
保
護
，
此
種
保
護
方
法 

,

係
依
給
付
行
爲
以
外
之
方
法
來
達
到
與
給
付
結
果
同

一

價
値
，
例
如
强
制
執
行
、
損
害
賠
》

P

不
過
，
此
種
保
醯 

方
法
之
實
現
，
必
有
其
法
律
上
之
力
，
使
偾
權
人
得
據
以
行
之
，
此

|

法
律
上
之
力
，
學
者
間
稱
之
曰
貴
任

(

CL
U
丨
 

ty 

)
。
給
付
行
爲
旣
僅
係
實
現
債
權
之一
手
段
，
而
非
債
之
目
的
本
潘,

則
責
任
並
非
與
櫝
務
人
之
給
付
行
爲
直 

接
結
合
，
而
係
與
債
權
_

係
之
重
點_
_

給
付
受
領
權
相
結
合

C 

V

實
任
者
，
乃
義
務
不
履
行
之

一

種
擔
保o

言
之
於
債
，
卽
債
務
不
履
行
之
擔
保
。
按
貴
任
，
可
分
爲

「

人
的
實 

任」

與r

物
的
責
任」

。
舊
日
法
律
觀
念
，
認
人
身
爲
物
之一種

，
故
債
務
^
双
fr
^
,

僙
權
人
RJ
將
偾
務
人
赏
fe 

隸
使
用
或
賣
與
他
人
，
亦
卽
可
以
僚
務
人
之
身
髏
爲
栽
務
不
應
行

i

保
。

文
明
發
達
結
果
，已
不
再
承
謂

:!
: 

種
人
的
、貴
任
，
轉
而
採
取
物
的
貴
任
，
認
爲
僙
務
人
之

一

般
財
產
係
债
務
不
履
行
對
债
灌
之
總
擔
保
。
如
前
所
樞 

f

係
對
債
權
人
賦
與
法
律
上
之
力
，
但
僙
權
若
塵
7C
全
賁
現
，
則
此一

法
律
上
之
力
不
動
，
必
也
給
付
不
生h
 

,

郎
僙
務
不
履
行
時
，
此I

法
律
上
之
力
一
貴
任
，
乃
藉
國
家
之
權
力
而
發
動
，
§

務
人
之
總
財
產
取
得g

SA 

付
結
果
同一

價
値
之
效
力
。
玆
有
問
題
者
，
卽
債
務
人
是
否
有
容
忍

(
D
u
l
f
n
d
e
r

 

)

此

一

法
律
上
之
*

之
義f
 

?
個
人
以
爲
只
要
債
務
不
履
行
，
債
務
人
卽
須
服
從
此

一

法
律
上
之
力
，
故
服
從
係
债
務
人
貴
任
之
本
質
，
面
莽
容 

忍
義
務

問

題(

註
三
二)

。
：

是

故

，
僙
權
人
之
紿
付
受S8

W

 
,
係
以
貴
任
爲
擔
保
，
而
其
債
權
乃
i

固

，
如
此
，
依
權
人
因
債
權
契
約
所 

生
預
期
之
利
益
，
因
實
任
之
保
障
而
有
其
現
代
化
經
濟
意
義(
I

!
三)

。羞
貴
任
乃
强
制
實
現
債
務
之
手
段
？ 

而

，一

般
债
權
乃
能
由
債
務
人
之
主
觀
因
素
分
離
而
客
觀
化
，
使
之
得
爲
讓
與
之
標
的(

f
 IS3

)

，
學
者_

稱
2



:#|
■
利
流
勳
化
C
3
E
五)

◊

按
我
民
法
第
一 
i
A
K
修
尔
„
 

i

儐
4
<
得
將
債
推
讓
缉
於
第…

、
。
-

::
3
P 

.1
漬
權
可
得
自
由
讓
與
爲
原
則
，
至
於
㈠
依
債
權
之
性
質
不
得
讓
與
者
；
㈡
依
當
事
人
之
特
約
不
得
讓
與
#
及
㈢
債 

權
禁
止
扣
押
者(

同
條
但
書)

，
或
因
債
權
人
之
信
賴
關
係
，
或
因
尊
重
當
事
人
意
思
，
或
因
社
會
立
法
政
策™

然 

究
屬
例
外
情
形
。
是
故
，
責
任
如
予
以
動
的
觀
察
，
乃
直
接
附
着
於
給
付
受
領
權
，
而
一
般
所
謂
債
務
入
應
負
擔
責 

任

，
部
指
責
任
之
作
用
。

㈡
摘
害
賠
償
與
資
任

損
害
賠
»
者

，
乃
塡
補
他
人
所
受
損
害
之
謂
。
其
以
損
害
賠
償
爲
標
的
之
債
謂
之
損
害
賠
眞
之
債
。
損
害
賠 

償
之
潰
，
有
原
始
的
損
害
賠
潰
之
債
與
轉
變
的
損
害
賠
賡
之
僙
之g

 
,

前
者
指
自
始
卽
以
損
害
賠
徵
爲
標
的
Z
債

，
 

例
如
我
民
法
第一

八
四
條
所
規
定
者
是
也
。
後
者
則
指
原
屬一

般
債
權•

後
因
法
定
或
約
定
原
因
而
轉
變
爲
損
害
賠 

潰
之
漬
，
例
如
我
民
法
第
二 1 

一
六
條
、
第
二
二
七
條
及
第
二
三
〇
條
等
債
務
不
履
行
所
生
之
損
害
賠
潰
是
。

按
債
務
人
如
依
債
之
本
旨
履
行
債
務
，
卽發
生
給
付
結
果
*
滿
足
債
權
人
之
需
要-

而
實
現
債
灌
9
則
債
之
關 

係
消
滅

C

我
民
法
第
三
〇
九
條
至
三
四
四
條
所
規
定
••淸
憤

、
提
存
、
抵
銷
、
免
除
及
混
同
*
均
爲
消
滅
債
之
關
係 

之
原
因
，
羞
其
結
果
均
在
實
現
債
權
也
。
債
之
關係
因
上
述
原
因
消
滅
後
，
只
剩
物
權
變
動
之
結
杲
問
題
。
但
債
務 

人
若
未
依
債
之
本
旨
履
行
債
務
，
則
生
轉
變
的
損
i

潰
之
債
，亦
有
稱
之
傳
來
的
損
害
賠
償
之
債
。
現
代
債
權
法 

之
主
要
重
點
，
可
說
在
於
規
範
損
害
賠
償，同
時
，
債
權
關
係
除
因
給
付
結
果
發
生
而
消
滅
外
*
其
最
後
解
決
途
徑 

,

不
外
强
制
執
行
與
損
害
賠
償。
但
給
付
旣
不
以
債
務
人
爲
限，
例
如
第
三
人
淸
潰
或銀
行
受
託
付
款(

如
國
際
貿 

易
常
以
信
用
狀(

L
/
C 

)

爲
付
款
方
式
是)

，
則
債
務
人
債
務
不
履
行
，
例
如
不
爲
給付
或
不
爲
完
全
之
給
付(

〔

3

〕

綸
清
之
本
賞
與
責
任

 

1

二
九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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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民
法
第
一 

一
二
七
條)

時

，
債
權
人
聲
請
法
院
强
制
債
務
人
履
行
，
亦
應
認
係I

種
給
付
行
爲
，
蓋
其
亦
能
滿
足
債
® 

人
也
。
其
與
原
來
債
務
之
履
行
所
不
同
者
，
唯
一
出
乎
自
動
f
 , 1 3

3
^

强
制
給
付
，
其
均
爲
給
付
則
無i 

一
致(

往 

三
六)
，
故
債
權
法
之
重
點
，
在
於
損
害
賠
償
之
債
。

由
上
述
說
明
，
可
知
損
害
賠
償
係
債
權
人
給
付
受
領
權
之一

種
保
護
手
段
，
而
其
保
護
基
礎
則
在
於
責
任
關
係 

,

但
責
任
效
力
之
發
揮
，
係
以
債
務
不
履
行
爲
條
件
，
以
債
權
人
不
能
受
領
給
付
爲
原
因
，
亦
卽
責
任
之
發
生
，
乃 

因
給
付
無
結
果
之
客
觀
的
事
實
而
發
生(

註
三
七)

。
所
謂
責
任
—

，
指
債
務
人
不
履
行
其
給
付
義
務
時
f

以
其
 

總
財
產
擔
保
其
債
務
之I
種
特
定
人
間
的
關
係
，
藉
此
責
任
關
係
，
以
達
到
與
因
給
付
結
果
同I

價
値
之
債
的
目
的 

。
再
從
現
代
交
易
言
，
債
權
乃
客
觀
存
在
之I

種
法
的
財
產
，
故
可
爲
讓
與
或
質
押
之
標
的
物
，
現
代
資
本
主
義
下 

，
更
可
顯
出
債
權
之
爲
財
產
權
的
重
要
性
，
如
化
體
於
證
券
上
，
卽
可
視
爲一

種
商
品
而
爲
交
易
。
債
權
固
有
其
財 

產
價
値
，
但
其
讓
與
性
何
在
？
吾
人
亦
可
從
責
任
關
係
來
探
討
。
債
權
人
依
債
權
關
係
而
有
給
付
受
領
權
，
此
給
付 

受
領
權
因
有
責
任
擔
保
，
乃
能
與
債
務
人
分
離
而
客
觀
存
在
，
故
有
其
讓
與
性
。
從
而
現
代
實
際
生
活
中
，
社
會
大 

衆
之
所
以
承
認
票
據
行
爲
，
例
如
匯
票
之
承
兌
、
背
書
等
，
與
其
稱
之
爲
債
務
行
爲
，
倒
不
如
稱
之
爲
責
任
負
擔
行

爲

。
於
此
吾
人
可
得|

槪
念
，
卽
債
權
人
之
給
付
受
領
權
，
因
有
責
任
擔
保
乃
能
成
立
，
而
債
權
人
對
債
務
人
之
給 

付
請
求
權
，
亦
因
而
有
其
法
律
意
義
。
從
另I

方
面
來
看
，
債
務
人
負
擔
債
務
，
因
有
責
任
關
係
，
故
在
債
權
法
J 

乃
成
爲
給
付
義
務
或
損
害
賠
償
義
務
。
是
故
，
責
任
不
但
與
義
務
有
密
切
之
關
係
，
卽
與
給
付
受
領
權
亦
有
密
切
之 

關

係

。
此

一

關

係

，
就

如

同

I

個
橘
子
，
債
務
是
肉
，
責
任
是
皮
，
肉
是
用
外
皮
保
護
*
亦
卽
債
務
爲
責
任
所
包
含



伍

、
債
權
之
法
的
認
定
與
責
任

㈠
法
之
目
的

吾
人
旣
不
能
離
群
而
索
居
，
自
必
有
社
會
生
活
關
係
，
然
並
不
是
所
有
社
會
生
活
關
係 
> 
全
成
爲
法
律
關
係
，
 

故
社
會
生
活
利
益
，
非
全
部
爲
權
利
，
而
利
益
享
受
者
，
亦
非
全
部
爲
權
利
人
。
必
也
法
的
生
活
關
係
，
才
能
成
爲 

法
律
關
係
，
而
依
法
認
定
之
利
益
，
方
爲
灌
利
之
內
容
。
然
何
者
爲
法
的
生
活
關
係
？
所
謂r

法
的」

，
並
非
指
生 

活
關
係
之
內
容
，
而
係
指
法
的
保
護
言(

註
三
A)

。
蓋
吾
人
社
會
生
活
關
係
，
複
雜
多
樣
，
千
體
萬
象
，
時
有
變 

遷

，
生
活
關
係
之
內
容
，
法
有
時
限
制
禁
止
，
有
時
放
任
，
有
時
單
純
保
護
。
但
無
論
何
者
，
均
不
外
法
律
爲
保
護 

或
充
實
個
人
，
予
以
特
定
之
法
律
上
之
力
*
俾
其
藉
以
享
受
特
定
之
利
益
-
此一

依
法
律
之
力
所
保
護
之
生
活
利
益 

，
卽
權
利
之
內
容
，
斯
乃
今
日
通
說
之
所
以
認
爲
權
利
之
本
質
-
乃
係
法
律
上
之
力
也(

註
三
九
y

。
至
於
所
謂
生 

活
利
益
，
係
指
人
類
對
其
社
會
地
位
或
外
界
之
物
之一

種
心
理
滿
足
關
係

，
可
分
財
產
的
利
益
與
非
財
產
的
利
益
，
 

前
者
如

|

般
之
財
貨
•，後
者
如
生
命
、
身
體
、
自
由
、
名
譽
是
。
然
此
等
利
益
必
受
法
律
保
護
者
，
始
得
謂
之
法
的 

利
益
，
通
稱
爲
法
益
。
不
過
如
何
認
定
法
益
？
其
保
護
當
然
必
先
有一

國
之
法
律
規
範
爲
基
礎
，
但
並
非
依
法
典
明 

文
之
形
式
觀
察
，
蓋
法
條
抽
象
規
定
之
觀
察
，
係

|

種
靜
態
的
安
全
保
護
，
有
時
爲
適
應
時
代
經
濟
生
活
需
要
，
保

〔

J

〕

檢
倩
之
本
質
與
責
任
。
四
一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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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*

»

全
社
會
大
衆
利
益*
條
文
之
規
定
，
應
依
學
理
爲
適
當
類
推
說
明
權
利
，
也
必
如
斯
，
權
利
之
眞
正
意
義
乃

能
顯
現 

出
來
，
而
社
會
生
活
關
係
遂
得
圓滿
暢
達
。

㈡
私
«
興
S
權
丨
橘
檷

權
利
依
不
同
之
標
準
，
可
爲
種
種
分
類
，
然
其
根
本
則
爲
公
權
與
私
權
，
此
與
公
法
私
法
之
別
相
對
應

，
ip
權

利
以
國
民
生
活
關
係
上
之
利
益
爲
其
內
容
者
，
謂
之
公
權
；
反
之
，
以
私
人
生
活
閥
墦
上
之
利
益
爲
其
內
容
者 

別
之
曰
私
權(

註
四
〇)
。
在
1

國
|
|
|
<
1
&
^
\
^
|
|

度
下
，
私
權
如
何
獲
得
最
後
保
障
？
顯
然
地
，
此
項
錢
後 

保
障
之
責
任
，
係
由
國
家
之
司
法
機
關
負
擔
之
。
玆
就
私
權
中
之
債
權
來
說
，
債
權
之
最
後
實
現
手
段
，
卽
賡
權

A 

依
債
務
人
之
貴
任
關
深
，
請
求
司
法
機
關
强
制
其
履
行
或
使
之
負
損
害
賠
衝
貴
任
。
此
種
人
民
對
於
國
家
司
法
機

_

 

請
求
有
利
於
己
判
決
之
權
利，
稱
之
訴
灌
。
訴
權
亦
係
以
國
民
生
活
關
係
上
之
莉
益
爲
內
容
Z
機
利
I
故
爲
公
観
之 

1

種

。
吾
人
從
權
利i

質
係
法
律
上
之
力
來
看
，
私
權
與
訴
權
卽
發
生
了
密
切
之
關
係
*
尤
以
賡
權
與
訴
練
爲 

最

。
德
國
普
通
法
時
代
，
學
說
大
體
上
採
訴
權
私
法
論，
諝
訴
權
乃
指
私
權
中
司
法
上
請
求
權N

作
用
、
效
果
或
裁 

判
上
之
行
使
方
法(

註
四
一)

。
但
從
現
^

^
訟
法
罾
^
言

，
訴
權
實
際±
^
指
人
民
爲
保
護
其
私
權
，
請
求
國
家 

司
法
機
關
確
定
其
權
利
存
否
之
權
利
，
其
表
現
方
式
爲
求
利
己
之
判
決。
新
舊
一 j

說
槪
念
上
之
區
別
，
、
爲

訴

灌

私

權 

解
釋
論
。
從
訴
權
之
發
生
觀
察
，
以
爲
私
權
因
私
法
之
規
定
已
確
定
存
在，
至
於
私
權
之
以
裁
判
方
法
實
行*
部
爲

訴
權
之
表
現*
故
訴
灌
乃
私
灌
之
作
用
及
效
果。
反
之
，
現
代
訴
灌
公
«
論,
爾
從
法
律
關
漯
觀
察
•
以

爲

訴

觸

係
係
法
院
與
原
告
或
被
吿
之
一 

！面
1

，
非
原
告
被
吿
之！ K

I
1

 

寒
^
f
 
V
\'
f

、
法

泛

r



註
四
二 )

。
由
是
觀
之
，
訴
權
之
爲
公
權
，
乃
極
爲
顯
明
之
理
。
再
從
訴
權
存
在
要
件
中
之
權
刹
保
護
要
件
，
,"C 

利
保
護
要
件
者
，
當
事
人
對
法
院
請
求
爲
有
利
於
己
之
本
案
麪
決
所
必
要
之
要
件
也C

權
利
保
護
要
件
之
成
立
，
固 

因
依
判
決
保
護
權
利
之
請
求
權
種
類
不
同
而
異
，
但
其
訴
訟
標
的
之
法
律
關
係
，
如
債
權
債
務
關
係
，
應
於
訴
訟
外 

卽
已
具
備
，
故
原
則
上
私
權
丨
丨
如
債
權
請
求
權
之
存
在
，
係
權
利
保
護
要
件
，
惟
於
消
極
確
認
之
訴
，
因
原
告
須 

其
否
認
之
訴
訟
標
的
之
法
律
I

實
，
不
存
在(

註
四
一
一
一

)

，
故
私
權
卽
非
必
要
存
在
*
從
而
私
權
乃
非
訴
權
：\
:H 

對
前
提
條
件
，
此
與
訴
權
私
法
論
之
P,
解
不
同
U
反
之
，
權
利
旣
係
法
律
所
賦
予
之
力
，
則
私
權
從
動
的
理
論 

,

必
伴
有
訴
權
，
否
則
私
權
失
之
訴
權
，
私
權
何
能
受
到
法
的
保
護
？
又
何
能
具
有
其
法
律
經
濟
意
義
？
此
吾
人
P 

究
時
不
司
不
注
意
及
之
。

債
權
爲
有
財
產
價
値
之
一
種
私
權
，
債
權
因
與
債
務
人
之
責
任
發
生
9
其
財
產
價
値
乃
有
其
法
律
經
濟
意 

義

，
而
得
爲
讓
與
標
的
物
，
但
此一

責
任
關
係
何
以
能
發
揮
其
功
能
，
則
又
因
伴
有
訴
權
，
其
受
法
之
力
的
保
護
乃 

能
實
現
，
法
律
爲
實
^：

其
保
護
私
權
之
力
e
從
而
才
有
訴
訟
、
裁
判
、
破
產
、
强
劁
執
行
等
程
序
法
規
產
生
。
 

㈢
资
任6
；

訴
锒
I
橋
棵

債
權
人
之
私
權
，
旣
係
法
律
上
之一

種
力
，
其
具
有
財
產
權
之
性
質
，
自
不
待
言
o
若
就
法
之
保
護
觀
點♦

?. 

,

r

債
權
關
係」

固
有
之
特
點
，
乃
債
權
人
對
債
務
人
得
請
求
給
付
行
爲
之
關
係
•，另

一
方
面
，

若
債
務
人
不
履
行 

債
務
時
，
債
權
人
爲
確
保
其
給
付
受
領
權
，
得
基
於r
責
任
關
係」

，
依
訴
訟
方
式,

對
債
務
人
之
總
財
產
予
以
强 

制
執
行
，
而
達
債
權
之
滿
足
。
是
故
，
債
務
不
履
行
，
債
務
人
之
責
任
關
係
乃
生
，
而
形
成
另一

種
法
律
關
係
。
由 

是
觀
之
，
單
純「

當
爲J

之
債
務
關
係
，
在
法
理
上
通
常
指「

Sein 
s
o
u
s

 

J (

要
爲)

之
關
係
，
m

w
當
爲

〔

J

〕

論
債
之
本
質
與♦

任

 

•

四
三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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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債
務
關
係
，
僅
係I

種
義
務
關
係
而
已
，
若
債
務
入
不
履
行
該
義
務
，

對
債
權
人
言
，
實
際
上
仍
係一

種
空
的
債 

務
關
係
。
反
之
，
債
權
人
基
於
責
任
關
係
，
得
以
訴
訟
方
式
請
求
實
現
債
權
則
上
開「

當
爲
之
債
務
關
係」

i
乃 

轉
變
成
法
律
上「

應
爲
之
債
務
關
係」

(
r
e
c
h
tiiches 

soli 

)
(

註g
'

'

) 

0

依
上
述
說
明
，
吾
人
若
從
重
視
法
律
經
濟
意
義
之
動
的
理
論
來
分
析-

責
任
乃
債
權
關
係
爲
法
的
認
定
之
基
礎 

5
從
而
必
有
責
任
之
債
務
關
係
，
才
構
成
法
律
關
係
，
與I

般
權
利
具
有
法
的
保
護
要
素-

K
其
趣
旨
。
準
是-

吾 

入
可
肯
定
之
點
，
乃
債
務
必
以
責
任
爲
前
提
，
亦
唯
有
如
是
，
債
灌
始
得
有
其
法
律
上
之
力
量o

至
於
現
行
學
者
間 

有
所
謂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實
際
上
並
非
法
所
表
現
之
債
務
，
乃
係
道
德
領
域
內
所
表
現
之
债
務
，
容
後
詳
述
。
又
從 

現
代
債
權
法
來
看
，
債
權
關
係
由
債
務
與
責
任
結
合
而
成
，
而
債
權
人
之
給
付
受
領
權
復
受
責
任
關
係
所
保
護
@
但 

責
任
關
係
之
具
體
表
現
，
則
在
於
訴
權
之
行
使
，
因
是
，
責
任
乃
債
權
與
訴
權
之
中
間
橋
機(

註
i
Q
i

) 

O 

H

氏
之
债
觀

德
國
法
學
家s
o
h
m

氏
在
其
論
債
權
之
槪
念
*
謂
債
權
f

乃
係
債
權
A
與
偾
務
入
間
，
在
私
法
上
以
人
格
平 

等
爲
基
礎
，
債
務
人
得
自
由
行
爲
所
生
之
義
務
耳
。
故
債
權
並
非|

種
强
制
債
務
入
給
付
之
權
利
，
其
對
債
務
A
之 

强
制
給
付
權
，
並
不
存
在
於
債
權
本
體
9
而
係
因
公
法
之
規
定
取
得
。
因
之
，
債
權
人
於
債
務
人
不
履
行
債
務
時 

必
藉
國
家
之
權
力
9
才
能
實
現
其
債
權
*
此
權
力
之
表
現
，
卽
在
於
訴
權
之
行
使
。
債
權
之
本
質
與
物
權
之
本
質
，
 

其
差
異
卽
在
於
前
者
無
力(

o
h
r
l
m
a
c
h
t
)

，
而
後
者
有
力(

M
a
c
h
t

 

)

。

㈤
私

見

個
人
以
爲
訴
權
旣
非
私
權
之
本
質(

與
前
述
訴
權
私
法
論
者
不
同)

，
則
私
權
自
應
與
訴
權
分
離
獨
立-

而
爲



分
析
探
討
f

乃
能
得
其一

貫
理
論
，
從
而
訴
權
亦
應
與
債
權
區
釈
。schnl

氏
I:.
爲
物
權
之
本
質
有
力
，
債
權
'

u

 
2 

質
無
力
，
個
人
認
爲
有
斟
酌
餘
地
，
蓋
其
所
稱r

力」

i
究
何
所
指
？
假
定
該
力
p

lr
:
物
理
意
義
之
力
，
則
物
權
乃 

對
客
體
爲
物
理
的
支
配(

physical 

control 

)

，

亦
卽一

般
所
稱
之「

t
o
u
c
h
」

(

接
觸〕

•，但
債
權
則
僅 

係
對
債
務
人
爲
請
求
紿
付
之
權
利
耳
，
並
無
所
謂
物
理
的
支
配
。
吾
人
試
從
物
權
之
本
質
來
分
析
*
物
權
者
，
乃
直 

接
支
配
其
標
的
物
，
而
享
受
其
利
益
之
具
有
排
他
性
的
權
利
也(

註
四
七)

。
物
權
亦
係
權
利
之j

種
9

而
權
利
之 

本
質
又
指
法
律
上
之
力
言
，
則
所
謂「

力」

，
自
應
指
法
律
上
之
力
，
而
非
指
物
理
的
力
，
蓋
法
律
世
界
中
言
物
t 

係
指
法
的
物
故
也
。
玆
擧j.
例
以
明
之
，
物
之
所
有
人
雖
未
接
觸
物
，
甚
或
不
知
物
之
現
時
所
在
地
，
但
依
物
權
法 

之
觀
念
*
該
所
有
人
對
其
物
仍
享
有
完
全
之
所
有
權
•，
反
之
*
物
之
承
租
人
、
使
用
人
、
借
用
人
及
受
託
入
；
現
時 

對
該
物
雖
均
有
物
理
的
支
配
力
*
但
此
等
人
不
可
謂
享
有
該
物
之
所
有
權
*
充
其
量
僅
有
債
權
而
得
爲
占
有
之
管
領 

力
耳
。
職
是
，
物
權
之
本
質
亦
係
法
律
上
之
力
，
應
無
待
爭
論
。
同
樣
地
，
債
權
亦
係
權
利
之一

種

，S
o
h
m

氏
爲 

何
認
定
其
爲
無
力
？
其
立
論
似
有
偏
差
*
且
將r

法
律
上
之
力」

與r

執
行
力」

混
爲一

談
。
究
之
實
際
*
物
權
之 

執
行
力
，
亦
以
訴
權
爲
前
提
，
故
民
法
第
七
六
七
條
：「

所
有
人
對
於
無
權
占
有
或
侵
奪
其
所
有
物
者
1
得
請
求
返 

還
之
。
對
於
妨
害
其
所
有
權
者
，
得
請
求
除
去
之
。
有
妨
害
其
所
有
權
之
虞
者
，
得
請
求
防
止
之
。J

此
項
物
上
請 

求
權
之
行
使
，
不
能
僅
憑
個
人
之
腕
力
以
達
之
，
仍
須
藉
國
之
權
力
，
乃
能
發
生
執
行
之
效
果
。
然
而
其
理
論
基
礎 

何
在
？
余
以
爲
與
債
權
並
無
差
別
，
蓋
物
權
旣
係一

種
對
世
權
，
則
任
何
第
三
人
均
負
有
不
可
對
之
侵
害
之
義
務
，
 

故
若
有
人
竟
對
之
侵
害
，

則
必
依
民
法
第一

八
四
條
之
規
定
，
對
物
權
所
有
人
負
侵
權
行
爲
之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。
因 

有
此
責
任
關
係
，
物
權
之
效
力
乃
能
發
揮
，
亦
卽
此
項
責
任
關
係
，
乃
擔
保
義
務
之
不
可
侵
害
也
。

〔

J

〕

論
债
之
本
質
與
音
任

 

四五一



民
法
債
編
論
文
遴
缉 

•
四
六.

㈥
英
美
法
上
值
務
不
履
行
之
救
濟

英
美
法
系
關
於
債
務
不
履
行
*
雖
亦
有
其
救
濟
方
式
，
但
因
其
有
普
通
法(

C
o
m
m
o
n

 

l
a
w

 

)

與
衡
平
法 

w
p
u
i
t
y

 
l
a
w

 

)

之
別
，
因
此
救
濟
方
式
上
有
差
別
。
要
言
之
，
普
通
法
賦
予
債
權
人
違
約
賠
償
請
求
權
外
，
復 

於
衡
平
法
認
許
債
權
人
有
强
制
執
行(

s
p
e
c
i
f
i
c

 

p
e
r
f
o
r
m
a
n
c
e

 

)

及
禁
止
命
令(

i
n
j
u
n
c
t
i
o
n

 

)

請
求
權 

。
但
强
制
執
行
及
禁
止
命
令
之
救
濟
，
惟
於
賠
償
不
足
以
滿
足
債
權
人
時
，
始
准
於
衡
平
法
院(

⑺d

VT
n
g 

rt 

)

爲

之

(

註
四
八)

。
由
是
觀
之
，
英
美
法
上
認
爲
債
權
之
執
行
力
之
發
生
9
必
具
有
二 
■
條
件
：
⑴
債
務
人 

有
違
約
情
事(

cr
s

g

crc
o
n
t
r
a
c
t

 

) 

•，
⑵
須
普
通
法
院
所
爲
賠
償
之
判
浃
不
足
以
滿
足
債
權
。
不
唯
如 

是

，
衡
平
法
院
在
審
理
債
務
不
履
行
之
案
件
時
，
具
有
充
分
之「

司
法
上
之
自
由
裁
量
權」

(
j
u
d
i
c
i
a
l

 

d
i
s


c
r
e
t
i
o
n
a
r
y

 

p
o
w
e
r
s

 

)
(
註
四
九)

，
亦
卽
衡
平
法
院
必
須
斟
酌
各
案
之
具
體
情
事(

special 

c
i
r


c
u
m
s
t
a
n
c
e
s

 ) 

及
請
求
要
旨 ( 

the 

m
e
r
i
t
s

 

of 

c
l
a
i
m
s

 

) 
* 

本
諸
公
平
正
義(

c'
5

o*
m
 

)

之
鵠
告 

,

自
由
裁
定
各
種
適
當
之
救
濟
方
法
，
或
爲
强
制.
履
行(

s
p
e
c
i
f
i
c

 

e
n
f
o
r
c
e
m
e
n
t
〕

，
或
爲
回
復
原
狀( 

r
e
s
t
i
t
u
t
i
o
n

 

) 

* 
或
爲
損
害
賠
償(

d
a
m
a
g
e
s

 
)

，
或
爲
契
約
之
修
改(

ref o
r
m
a
t
i
o
n

 

of 

S
H
r
a
c
t

 

)

*
不

j

而
足
。

我
民
法
於
債
務
人
不
履
行
債
務
時
,
債
權
人
卽
得
請
求
强
制
執
行
，
因
强
制
執
行
®.

能
達
違
約
之
目
的
時
，
 

法
院
並
許
以
損
害
賠
償
，
此
觀
之
民
法
第
一 

一
 
一-
七
條
之
規
定,,
ip
可
明
白
0
反
之
，
英
美
普
M
te
於
債
務
人
不
履
行 

債
務
時
，
僅
予
債
權
人
損
害
賠
償
之
救
濟
，
必
此
救
濟
不
足
以
彌
補
其
損
害
時
，
衡
平
法
院
方
准
予
强
制
履
行
。
究 

其
原
因
，
或
係
英
美
法
之
規
定
，
多
側
重
在
保
護
債
務
人
，
以
防
其
受
債
權
人
過
份
之
壓
迫
•，
而
我
民
法
之
規
定
,



則
旨
在
使
债
權
人
取
得
債
權
契
約
上
之
利
益
，
故
有
此
不
同
之
結
果
也
。

至
於
英
美
法i

務(
o
b
l
i
g
a
t
i
o
n

 

)

之
槪
念
，
乃一

人
或
多
數
人
因
受
法
律
之
拘
束
，
負
有
對
他
人
作
爲 

或
不
作
爲
之
義
務(

o
b
l
i
g
a
t
i
o
n
,

 

w
h
i
c
h

 

b
i
n
d
s

 

a 

p
e
r
s
o
n

 

, 

u
s
u
a
l
l
y

 

to 

d
o

 

or 

abs 

t
r
a
i
n

 
f
r
o
m

 

d
o
i
n
g

 

a 

c
e
r
t
a
i
n

 

act 

)
(

註
五
〇)

。
大
體
上
與
我
國
債
法
上
之
槪
含
無
多
大
差
異
， 

但
其
責
任(

d
c
t
y

 

)

之
性
質
，
則
認
爲
係
債
務
不
履
行
之
當
然
結
果
，
因
此
，，1 

一
者
並
不
加
以
區
別
。
由
是
觀
之 

,

英
美
法
上
，
債
務
與
貴
任
係
結
合
爲
一
之
法
律
閬
係
，
不
過
，
其
認
爲
債
權

(
c
r
e
d
i
t
o
r
:

 

r
i
g
h
t

 

)

之
所 

以
得
爲
讓
與
，
亦
係
基
於
債
務
中
含
有
拘
束

(
b
i
n
d
i
n
g

 

)

之
法
的
力
量
存
在
，
故
有
其
財
產
權
之
性
質
。

又
英
美
法
上
，
債
權
與
訴
權
亦
有
其
區
別
，
此
可
由
英
美
法
之
約
因
主
義

(
the 

d
o
c
t
r
i
n
e

 

of 

c
o
n

丨 

s
i
d
e
r
a
t

 ion 

)

加
以
說
明
。
按
約
因
者
，
乃一

方
之
行
爲
或
容
忍
，
或
所
爲
之
諾
言
，
以
換
取
對
方
諾
言
之
代
價 

(

註
五一 

)

。
因
此
•
約
因
必
須
具
有
法
律
上
之
價
値

(
legal 

v
a
l
u
e

 

)

，
乃
能
發
生
約
束
當
事
人
之
效
力
， 

從
而
訴
訟
權
利
之
放
棄

(
f
o
r
b
e
a
r
a
n
c
e

 

t
o

 

sue 

)

，
可
認
爲
對
於
債
務
人
或
第
三
人
淸
償
，
或
爲
其
他
行 

爲
諾
言
之
約
因
，
羞
債
權
人
放
棄
訴
訟
權
利
之
行
使
，

«
務
人
不
獨
可
免
除
經
濟
與
時
間
之
糜
費
，
且
可
保
全
其
在 

社
會
上
之
信
春(

r
e
p
u
t
a
t
i
o
n

 

)

，
其
訴
權
之
放
棄
，
自
有
法
律
上
之
損
害

(
legal 

d
e
t
r
i
m
e
n
t

 

)

，
而 

得
爲
有
價
値
之
約
因
。
由
是
以
覩
，
不
若
德
國
普
通
法
時
代
所
採
之
訴
權
私
法
論
，
良
以
英
美
法
若
亦
認
爲
訴
權
係 

一
種
私
權
行
使
之
效
果，
則
訴
權
之
觀
念
應
包
含
在
債
權
之
觀
念
內
，
而
訴
權
之
放
棄，
亦
應
認
爲
係
一
種
過
去
之 

約
因(

p
s
t

 

c
o
n
s
i
d
e
r
s

 ion 

)

，
此
項
過
去
之
約
因
，
乃
謂
債
權
人
之
訴
權
•
已
因
契
約
之
生
效
而
與
債
務 

人
之
約
因
互
相
抵
銷
，
不
復
有
效
，
嗣
後
債
務
人
之
新
諾
言
，
不
再
以
之
爲
對
價
關
係

(
b
a
r
g
a
i
n

 )
(

註
五
二)

V 

〔

J

〕

绔
債
之
本
質
與
責
任

 

•

四
七

•



民
法
債
鵷
綸
文
遴
辑
 

•
四
八•

。
由
上
述
說
明
，
吾
人
可
肯
定i
美
債
權
法
下
，
債
權
亦
與
訴
權
有
其
區
別
槪
念
存
在
。
但
訴
權
之
放
棄
，
必
先
有 

債
務
之
存
在
，
如
債
務
本
不
存
在
，
而
債
權
人
亦
知
其
在
法
律
上
無
訴
追
權
，
則
訴
權
不
得
爲
法
律
上
之
約
因
，
蓋 

其
欠
缺
訴
之
理
由(

c
a
u
s
e

 

of 

a
c
t
i
o
n

 

)

，
卽
欠
缺
訴
權
之
保
護
要
件
也
。

陸

、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舆
無
債
務
之
責
任

㈠
無
資
任
之
儐
務

I

與
自
然
債
務
之
匿
别

一
般
學
者
依
債
務
之
效
力
爲
標
準
，
將
債
務
分
爲
完
全
債
務
與
不
完
全
債
務
兩
種
。
前
者
指
在
法
律
上
具
有
完 

全
效
力
之
債
務
，
故
又
稱
之
爲
法
定
債
務(

o
b

rrgat io 

Civilis 

) 

•，
後
者
指
債
務
之
履
行
與
否，
唯
債
務
人 

之
意
思
是
視
，
法
律
不
加
干
涉
，
通
常
指
自
然
債
務
言(

O
b
l
i
g
a
t
i
o

 

n
a
t
u
s
l
i
s

 

)

，
或
稱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。

但
吾
人
若
依
前
述
說
明
，
可
知
債
之
本
質
係
在
於
責
任
，
亦
卽
有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才
是
法
所
認
定
之
債
務
，
反 

之

，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在
法
的
領
域
內
則
不
得
稱
之
爲
債
務
。
如
是
，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與
自
然
憤
務
，
未
必
爲
同
一 

之
槪
念
。
自
然
債
務
係
指
無
訴
權
保
護
之
債
務
，
而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則
係
指
債
務
與
責
任
分
離
之
問
題
，
相
對
言 

之

，
卽
有
債
務
而
無
責
任
之
債
務(

注
五
三)

。

自
然
債
務
之
觀
念
，
肇
端
於
羅
馬
法
，
當
時
自
然
債
務
之
範
圍
甚
廣
，
擧
凡
奴
隸
間
之
契
約
、
家
屬
間
之
契
約 

、
罹
於
時
效
之
債
務
以
及
未
得
法
定
代
理
人
之
同
意
，
未
成
年
人
所
爲
之
契
約
等
均
屬
之
。
法
國
民
法
第

一 
- 1

三
五 

條
第
一 r

項

：r

就
自
然
債
務
任
意
淸
償
時
，
不
許
請
求
返
還
。

」

亦
承
認
自
然
債
務
之
存
在
，
同
時
學
說
認
爲
，
夫



對
私
生
子
之
扶
養
義
務
、
父
母
對
子
女
嫁
粧
之
約
定
、
賭
博
所
生
之
債
務
以
及
禮
儀
上
給
付
之
約
定
等
均
屬
於
自
然 

債
務
。
德
國
普
通
法
上
亦
承
認
自
然
債
務
，
但
其
現
行
民
法
則
乏
明
文
，
不
過
學
說
間
認
爲
，
罹
於
時
效
之
債
務
、
 

婚
姻
居
間
之
i

(

註
五
四)

、
賭
博
而
生
之
債
務
、
道
德
上
之
義
務
、
父
母
對
子
女
嫁
粧
及
生
活
費
之
約
定
，
破
產 

調
協
後
之
債
務
等
均
係
自
然
債
務o

日
本
舊
民
法
對
於
自
然
債
務
亦
詳
有
規
定

(

第1 

一
九
三
條
及
五
六
一 

一
條
以
下) 

,

但
其
現
行
民
法
亦
欠
明
文
，
惟
學
者
間
多
數
認
爲
，
因
賭
博
而
生
之
債
務
、
罹
於
時
效
之
債
務
、
超
過
法
定
利
率 

之
利
息
債
務
、
婚
姻
居
間
之
報
酬
、
有
限
責
仟
股
東
其
責
任
限
制
以
外
之
債
務®

屬
自
然
債
務
性
質(

註
五
五)

。
至
於
'我
民
法
對
於
自
然
債
務
是
否
承
認
，
亦
無
明
文
，
學
者
間
多
作
肯
定
說
，
認
爲
消
滅
時
效
完
成
後
之
債
務
、
 

超
過
利
息
限
制
之
利
息
債
務
、
基
於
道
德
上
義
務
之
債
務
及
依
調
協
成
破
產
程
序
未
受
淸
償
部
分
之
債
務
等
均
屬
之

(

註
五
六)

。.
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應
否
予
以
認
定r
學
者
上
爭
論
甚
多
，
已
如
上
述
。
但
近
代
通
說
則
有
趨
於
否
定
之
看
法
， 

例
如
日
本
加
滕
博
士
認
爲
，
自
然
債
務
之
債
權
，
亦
係
一
種
給
付
受
領
權
,

於
私
法
上
與
其
他
債
權
並
無
差
異
，
僅 

係
其
受
國
家
之
力
的
保
護
與
其
他
債
權
有
所
不
同
，
亦
卽
在
公
法
上
有
所
別
耳

(

註
五
七)

。
個
人
以
爲
自
然
債
務 

應
與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相
區
別
，
良
以
自
然
債
務
係
指
無
訴
權
保
護
之
債
務
，
而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則
係
債
務
與
責
任 

分
離
之
問
題
。
從
而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在
成
文
法
上
乃
係
肯
定
或
否
定
債
權
之
問
題
，
並
非
謂
有
責
任
之
債
務
與
無 
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係一

種
加
減
關
係(

p
l
u
s

 

or 

m
i
n
u
s

 
)

，
依
前
述
說
明(

請
參
閱
本
文
肆
說
明)

，
債
務
旣 

係
包
在
責
任
之
內
，
同
時
，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其
債
權
失
去
其
法
律
上
之
經
濟
利
益
> 
而
不
得
爲
讓
與
之
標
的
，
則 

吾
人
依
法
之
動
的
理
論
來
分
析
，
似
應
認
定
無
責
任
之
債
務
，
應
係
非
法
律
所
認
定
之
債
務

(

請
參
閣
債
權
之
法
的

〔

3〕

綸
債
之
本
質
與
音
任

 

•

四
九

•


